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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31032—2014《钢质管道焊接及验收》,与GB/T31032—2014相比,除结构调整

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将适用介质中的“燃气”改为“天然气”,将适用范围“输送管线、管网、阀室和

站场”改为“长输管道、集输管道”,删除了“气焊”焊接方法,增加了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X射

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等验收要求(见第1章,2014年版的第1章);

b) 删除了“业主”“承包商”“根焊”“返修”“焊缝”“显示”“合格焊工”“焊工考试”“焊接工艺评定”的
术语和定义(见2014年版的3.1、3.2、3.5、3.9、3.12、3.16、3.18、3.19、3.21);

c) 增加了“焊接工艺评定报告”“自动焊”“根焊道”“背面焊”“返修焊”“全壁厚返修”“部分壁厚返

修”“背面内返修”“二次返修”“修补”“焊接热输入”“预热温度”“道间温度”“焊后热处理”“空心

焊道”“回火焊道”“堆焊修复”的术语和定义(见3.2、3.5、3.10、3.11、3.15~3.24、3.28~3.30);

d) 更改了“预焊接工艺规程”“焊接工艺规程”“机动焊”“旋转焊”“固定焊”“缺陷”“内凹”术语的定

义(见3.1、3.3、3.4、3.7、3.8、3.26、3.27,2014年版的3.20、3.22、3.3、3.10、3.11、3.15、3.17);

e) 增加了缩略语(见第4章);

f) 增加了人员、焊接工艺、焊接环境的内容(见第5章);

g) 更改了对管材及管件的具体要求(见5.2.1,2014年版的4.2.1);

h) 更改了填充材料类型和规格(见5.2.2.1,2014年版的4.2.2.1);

i) 更改了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增加了夏比冲击韧性试验、宏观金相试验、拉伸试验、背弯和面

弯试验、侧弯试验、SSC试验、HIC试验、CTOD试验、硬度试验的方法及要求等内容(见第6
章,2014年版的第5章);

j) 更改了上岗考试方法、单一考试适用壁厚范围,增加了支管连接单一考试技术要求等内容(见
第7章,2014年版的第6章);

k) 更改了管口组对错边量要求、焊缝外观检查尺寸要求,增加了不等壁厚对接焊口坡口形式、对
口器使用要求等内容(见第8章,2014年版的第7章);

l) 更改了无损检测人员要求,增加了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相控阵

超声检测、全自动超声检测等方法(见第9章,2014年版的第8章);

m) 增加了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相控阵超声检测、全自动超声检测

等评定要求,更改了射线检测气孔、磁粉检测圆形缺陷、渗透检测圆形缺陷、超声检测体积缺陷

评判指标等内容(见第10章,2014年版的第9章);

n) 增加了返修要求、返修焊的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返修焊规程、返修焊工上岗考试等内容(见
第11章);

o) 增加了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相控阵超声检测、全自动超声检测

等内容,更改了射线检测、超声检测等内容(见第12章,2014年版的第11章);

p) 更改了机动焊焊接工艺规程、机动焊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机动焊焊工上岗考试等内容(见
第13章,2014年版的第12章);

q) 更改了工程临界评估的相应内容(见附录A,2014年版的附录C);

r) 更改了在役管道焊接的相应内容(见附录B,2014年版的附录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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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更改了推荐记录表格(见附录C,2014年版的附录E)。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全国石油天然气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355)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中国

石油集团工程技术研究有限公司、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有限公司建设项目管理分公司、中石化石油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国家管网集团北方管道有限责任公司、天津大学。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隋永莉、杨叠、闫臣、邓俊、薛岩、汪凤、常亮、鹿锋华、李曾珍、张书丽、于麟川、

刘全利、周广言、李小龙、汤日光、姜晓红、李景昌、刘少柱、吕向阳、王鹏宇。
本文件于2014年首次发布,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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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质管道焊接及验收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原油、成品油、天然气、二氧化碳、氮气等介质的长输管道、集输管道的碳钢和低合金

钢钢管及管件的对接接头、角接接头和承插接头的电弧焊工艺。
本文件适用的焊接方法为焊条电弧焊、埋弧焊、熔化极及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药芯焊丝电弧

焊、等离子弧焊或其组合。焊接方式为手工焊、半自动焊、机动焊、自动焊或其组合。焊接位置为固定

焊、旋转焊或其组合。
本文件还规定了焊接接头的射线检测、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磁粉检

测、渗透检测、超声检测、全自动超声检测、相控阵超声检测和采用破坏性试验的验收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新建、改扩建管道和在役管道的焊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

本文件。

GB/T226 钢的低倍组织及缺陷酸蚀检验法

GB/T228.1 金属材料 拉伸试验 第1部分:室温试验方法

GB/T229 金属材料 夏比摆锤冲击试验方法

GB/T2653 焊接接头弯曲试验方法

GB/T3091 低压流体输送用焊接钢管

GB/T4157 金属在硫化氢环境中抗硫化物应力开裂和应力腐蚀开裂的实验室试验方法

GB/T4340(所有部分) 金属材料 维氏硬度试验

GB/T5117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焊条

GB/T5293 埋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和焊丝-焊剂组合分类要求

GB/T5310 高压锅炉用无缝钢管

GB/T6479 高压化肥设备用无缝钢管

GB/T8110 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

GB/T8163 输送流体用无缝钢管

GB/T8650 管线钢和压力容器钢抗氢致开裂评定方法

GB/T9711 石油天然气工业 管线输送系统用钢管

GB/T10045 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药芯焊丝

GB/T13401 钢制对焊管件 技术规范

GB/T14383 锻制承插焊和螺纹管件

GB/T20972.2 石油天然气工业 油气开采中用于含硫化氢环境的材料 第2部分:抗开裂碳

钢、低合金钢和铸铁

GB/T28896 金属材料 焊接接头准静态断裂韧度测定的试验方法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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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29168(所有部分) 石油天然气工业 管道输送系统用感应加热弯管、管件和法兰

GB/T32533 高强钢焊条

GB/T36034 埋弧焊用高强钢实心焊丝、药芯焊丝和焊丝-焊剂组合分类要求

GB/T36233 高强钢药芯焊丝

GB/T39255 焊接与切割用保护气体

GB/T39280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电弧焊用非合金钢及细晶粒钢实心焊丝

GB/T39281 气体保护电弧焊用高强钢实心焊丝

GB/T50818 石油天然气管道工程全自动超声波检测技术规范

SY/T4109 石油天然气钢质管道无损检测

SY/T6554 石油工业带压开孔作业安全规范

BS7910 金属结构裂纹验收评定方法指南(Guidetomethodsforassessingtheacceptabilityof
flawsinmetallicstructures)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预焊接工艺规程 preliminaryweldingprocedurespecification
为进行焊接工艺评定所拟定的焊接工艺文件。

3.2 
焊接工艺评定报告 weldingprocedurequalificationrecord
记载焊接工艺评定因素各项细节、焊接接头验证性试验及检验结果,对拟定的预焊接工艺规程进行

评价的报告。

3.3 
焊接工艺规程 weldingprocedurespecification
根据合格的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编制的,用于指导焊接操作人员进行焊件施焊的焊接工艺文件。

3.4 
机动焊 mechanizedwelding
焊炬、焊枪或焊钳由机械装备夹持并要求随着观察焊接过程而调整设备控制部分的焊接方式。

3.5 
自动焊 automaticwelding
用自动焊接装置完成全部焊接操作的焊接方式。

3.6 
半自动焊 semi-automaticwelding
采用控制填充金属传送速度的设备进行的电弧焊。焊炬的移动由手动控制。

3.7 
旋转焊 rollwelding
焊接时焊接热源位置固定,并位于或接近被焊焊件的顶部中心,被焊焊件旋转的焊接方式。

3.8 
固定焊 positionwelding
焊接过程中管或管件固定不动的焊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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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支管焊缝 branchweld
采用骑坐式、嵌入式方法或管件(支管座或三通)连接支管或管件到主管的完整坡口焊缝或角焊缝。

3.10 
根焊道 rootbead
多层焊时,在管与管、管与管件或管件与管件之间接头坡口内焊接的第一层焊道。

3.11 
背面焊 backweld
单面对接坡口焊完后,又在焊缝背面施焊的最终焊道,是原接头的一部分。

3.12 
热焊 hotpass
根焊完成后立即快速进行的第二层焊道。

3.13 
填充焊 fillingwelding
根焊或热焊完成后,在盖面焊之前的焊道。

3.14 
盖面焊 capwelding
最外面一层的成型焊道。

3.15 
返修焊 repairwelding
对外观检查或无损检测发现的缺陷清除后所进行的焊接操作。

3.16 
全壁厚返修 fullthicknessrepair
对整个焊缝厚度(包括根焊缝和盖面焊缝)进行的返修焊接。

3.17 
部分壁厚返修 partialthicknessrepair
对部分焊缝厚度进行的返修焊接。

3.18 
背面内返修 backweldrepair
从钢管内部或接头背面对根焊缝进行的返修焊接。

3.19 
二次返修 doublerepair
在已完成的焊缝返修区域进行的再次返修焊接。

3.20 
修补 rework
焊接过程中或焊接完成后,在外观检查或无损检测前,通过打磨和/或焊接去除焊缝缺欠的操作。

3.21 
焊接热输入 weldingheatinput
由焊接能源输入给单位长度焊缝上的热能。

3.22 
预热温度 preheattemperature
根焊开始焊接前,起弧点周围母材的最低温度。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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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道间温度 interpasstemperature
多层多道焊接时,后续焊道开始焊接前的起弧点附近的温度。

3.24 
焊后热处理 postweldheattreatment
焊后为改善焊接接头的组织和性能或消除残余应力而进行的热处理。

3.25 
缺欠 imperfection
按本文件中的检测方法检测出的焊缝的不连续性、不均匀性以及其他不健全等欠缺。

3.26 
缺陷 defect
达到本文件拒收要求的缺欠。

3.27 
内凹 internalconcavity
焊道已经良好的熔合且完好渗入沿坡口两侧的管壁厚度,但焊道中部低于管壁内表面而形成的

凹陷。

3.28 
空心焊道 hollowbead
根部焊道中出现的细长线性气孔。

3.29 
回火焊道 temperbead
多层多道焊时,对前道焊的焊缝金属进行一次加热或热循环的焊道。

3.30 
堆焊修复 welddepositionrepair
在役管道维修过程中,对管壁上的金属缺失进行修复的焊接操作。

4 缩略语

下列缩略语适用于本文件。

CE:碳当量(CarbonEquivalent)

CTOD:裂纹尖端张开位移(CrackTipOpenDisplacement)

D/t:径厚比(DiameterThicknessRatio)

ECA:工程临界评估(EngineeringCriticalAssessment)

FAC:失效评估曲线(FailureAssessmentCurves)

FAD:失效评估图(FailureAssessmentDiagram)

HIC:氢致开裂(HydrogenInducedCracking)

NDT:无损检测(NondestructiveTesting)

SSC:硫化物应力开裂(SulfideStressCracking)

SMTS:规定最小抗拉强度(SpecifyMinimumTensileStrength)

SMYS:规定最小屈服强度(SpecifyMinimumYieldStrength)

Y/T:屈强比(Yield-TensileRatio)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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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基本规定

5.1 焊接设备及器具

5.1.1 焊接所用设备应能满足焊接工艺要求,且具有良好的工作状态和安全性。凡不符合要求的焊接

设备应予修复或更换。

5.1.2 计量器具应在检定或校准有效期范围内。

5.2 材料

5.2.1 管材及管件

管材及管件应符合 GB/T3091、GB/T5310、GB/T6479、GB/T8163、GB/T9711、GB/T13401、

GB/T14383、GB/T20972.2、GB/T29168(所有部分)的规定,本文件也可用于未按上述标准制造,但其

化学成分和力学性能满足上述标准规定的材料。

5.2.2 填充材料

5.2.2.1 类型和规格

填充材料应符合 GB/T5117、GB/T5293、GB/T8110、GB/T10045、GB/T32533、GB/T36034、

GB/T36233、GB/T39280、GB/T39281的规定。不符合上述标准要求的填充材料,经过焊接工艺评定

合格后也可使用。

5.2.2.2 填充材料及焊剂的保管、搬运

填充材料及焊剂的保管和搬运应符合生产厂家的规定,不应损坏填充材料、焊剂及其包装。包装开

启后,应保护其不致变质,且不应受潮。凡有损坏或变质迹象的填充材料和焊剂不应使用。

5.2.3 保护气体

5.2.3.1 类型

保护气体分为惰性气体、活性气体及惰性气体和活性气体的组合。保护气体的配比和流量应满足

焊接工艺规程的要求。氩气纯度不应低于99.96%,二氧化碳的纯度不应低于99.5%。保护气体的含

水量、混合比例偏差应符合 GB/T39255的规定。

5.2.3.2 保管和使用

5.2.3.2.1 保护气体应存放在容器中,并应远离高温或低温等极端环境,其他气体不应混入容器中。若

保护气体的质量和容器存在问题,则不应使用。

5.2.3.2.2 焊接过程中,氩气的剩余压力不应低于0.5MPa,二氧化碳的剩余压力不应低于0.98MPa。
二氧化碳气体使用前应预热。

5.3 人员

焊工和焊机操作工应持有监督管理部门颁发的《特种设备安全管理和作业人员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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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焊接工艺

5.4.1 现场焊接开始之前,应依据设计要求、材料焊接性和工程经验拟定预焊接工艺规程,并对此焊接

工艺进行评定。

5.4.2 应采用外观检查、无损检测方法证明焊缝质量合格,并应采用破坏性试验来证明焊接接头的力

学性能满足要求。

5.5 焊接环境

5.5.1 焊接工艺规程中应规定适于焊接操作的焊接环境条件。

5.5.2 在下列任何一种环境中,如未采取有效防护措施不应进行焊接:

a) 雨雪天气;

b) 环境相对湿度大于90%;

c) 低氢型焊条电弧焊,风速大于5m/s;

d) 纤维素焊条电弧焊、埋弧焊、自保护药芯焊丝半自动焊,风速大于8m/s;

e) 气体保护焊,风速大于2m/s;

f) 环境温度低于 -5℃。

6 焊接工艺评定

6.1 一般规定

6.1.1 应根据预焊接工艺规程制备焊件,制取试样,检测焊接接头是否符合规定的要求,并形成焊接工

艺评定报告对预焊接工艺规程进行评价。其中,环焊缝的附加验收标准应符合附录 A 的规定,在役管

道的焊接技术应符合附录B的规定。

6.1.2 应依据合格的焊接工艺评定报告编制焊接工艺规程,焊接工艺规程应包含有签署、发布和修订

信息。

6.2 记录

焊接工艺评定的各项细节和结果应详细记录,记录格式见附录 C的表 C.1和表 C.2,并在该焊接

工艺规程使用期间内应保存好记录。

6.3 工艺规程

6.3.1 通则

工艺规程应包含6.3.2中的适用内容。

6.3.2 规程说明

6.3.2.1 焊接方法

应指明所使用的焊接方法,或其方法的组合。

6.3.2.2 管子及管件材料

应指明适用的管子材料和管件材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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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3 外径和壁厚

应规定焊接工艺规程适用的钢管外径和壁厚范围。

6.3.2.4 接头设计和焊缝形状

应画出接头的简图。简图应指明接头形式、坡口形式、坡口面角度、钝边尺寸、根部间隙、焊缝宽度

和余高等。角焊缝应指明形状和尺寸。如使用垫板时,还应指明其尺寸和材质。

6.3.2.5 填充材料和焊道数

应指明填充金属的种类和规格、焊缝最少层数、道数和焊道顺序。当焊接工艺规程不包含某种适用

的钢管壁厚时,应重新编制焊接工艺规程,并明确该壁厚的最少焊接层数、道数和焊道顺序。

6.3.2.6 电特性

应指明电流种类和极性,规定每一种焊条或焊丝的电弧电压、焊接电流和焊接速度的范围值,应指

明送丝速度、焊接热输入量的范围。

6.3.2.7 焊接位置

应指明旋转焊或固定焊。固定焊应指明水平固定焊接位置(5G)、垂直焊接位置(2G)或45°倾斜固

定管位置(6G)。

6.3.2.8 焊接方向

应指明上向焊或下向焊。

6.3.2.9 焊道之间的时间间隔

应规定完成根焊道后至开始第二焊道之间的最长时间间隔。当采用纤维素焊条时,还应规定完成

第二焊道后至开始下一焊道之间的最长时间间隔。

6.3.2.10 对口器的类型和撤离

应规定是否使用对口器。如使用对口器,应规定对口器类型为内对口器或外对口器,以及对口器撤

离时应完成的根焊道长度最小百分比。

6.3.2.11 焊道的清理及打磨

应指明使用电动或手工工具进行焊道的清理和打磨。

6.3.2.12 预热和焊后热处理

当适用的材料或气候条件要求焊前预热或焊后热处理时,应规定预热、焊后热处理的加热方法、加
热温度和加热宽度、温度控制方法及需预热的最低环境温度、焊后热处理的环境温度范围。

6.3.2.13 保护气体及流量

应规定保护气体的成分配比及流量范围。

6.3.2.14 保护焊剂

应规定保护焊剂的类型。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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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15 焊接速度

应规定各焊道的焊接速度范围。

6.3.2.16 层(道)间温度

应规定焊接时焊层(道)之间的温度范围。

6.3.2.17 焊后强制冷却

如采取焊后强制冷却,应规定强制冷却方法及其适用的焊缝金属最高温度。

6.4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当焊接工艺规程有表1中规定的基本要素变更时,应对焊接工艺重新评定。当焊接工艺规程有

表1中规定的基本要素以外的变更时,应修订焊接工艺规程,但不必对焊接工艺重新评定。

表1 手工焊、半自动焊的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基本要素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的变更

焊接方法
焊接方法的改变

焊接自动化程度的改变,如手工焊改变为半自动焊,或反之

母材

焊接两组不同材料时,应采用强度较高材料组别的焊接工艺单独评定。以下分组并不表示每

组中母材可任意替代已做过焊接工艺评定的母材或填充材料,还应分析母材和填充材料在冶

金特性、力学性能、预热和焊后热处理要求上的不同。本文件所有材料的分组如下:

a) 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小于或等于290MPa;

b) 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大于290MPa,且小于448MPa;

c) 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大于或等于448MPa的各级碳钢及低合金钢均应进行单独的评定

试验

壁厚分组的改变,应重新评定,壁厚分组如下:

a) 小于4.8mm;

b) 大于或等于4.8mm且小于或等于19.1mm;

c) 大于19.1mm

接头设计
从角焊缝到对接焊缝的改变,反之不需要

接头类型的重大改变a

焊接位置
由旋转焊变为固定焊,反之不需要。固定焊应指明水平固定焊接位置(5G)、垂直固定焊接位

置(2G)或45°倾斜固定焊接位置(6G)。6G位可替代5G位和2G位,其他不应相互替代

背部衬垫 去除衬垫或改变衬垫材料(钢、陶瓷、有色金属等)b

填充金属

填充金属型号的改变c

当同一焊缝使用两种及以上型号的填充金属时,焊接顺序的改变

评定用填充金属型号中后缀代号仅为 G时,制造商或牌号的改变

当所用填充金属未在表2中列出的,填充金属型号的变化,或没有指定填充金属型号时其化学

成分代号的改变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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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手工焊、半自动焊的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续)

基本要素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的变更

电特性

电流/极性类型的改变(DC+、DC-、AC)

从波控电源改变为非波控电源,或反之

焊接速度范围的变更

焊接方向 从下向焊改为上向焊,或者反之

保护气体

按照 GB/T39255定义,由一种气体改变为另一种气体,或一种混合气体换成另一种混合气体

保护气体流量的降低超出评定记录值的20%

评定过程中使用背部保护气时,去除背部保护气或组分的改变

预热温度

预热温度低于评定记录最低值d

焊接工艺评定无预热要求时,焊接工艺规程规定的最低温度不应低于16℃ 与评定母材实际

温度两者中的较小值

道间温度
母材道间温度升高至260℃ 以上d,e

道间温度高于评定记录最大值55℃ 及以上,或低于评定记录值d,e

焊道顺序 使用回火焊道技术时,焊道熔敷顺序的改变

消氢处理 增加或去除焊后消氢处理

焊后冷却

增加或去除焊后强制冷却

改变焊后强制冷却方法而使焊缝金属的冷却速度变快

强制冷却前的焊缝最高温度增加

焊后热处理
增加或去除焊后热处理

实际应用中,焊后热处理工艺的改变

  a 主要接头类型有 V形、单边 V形、X形、U 形、双 U 形、J形、双J形等。复合坡口的接头类型中,坡口面角度

变化不作为接头类型的重要因素的变化。
b 此要求仅适用于根焊道。焊缝金属不作为背部衬垫。
c 化学成分代号是填充金属型号的一部分。
d 焊接工艺评定期间可采用不同的预热温度和道间温度。若评定合格,应规定相应焊道的预热温度和道间温度。
e 当采用不同道间温度焊接工艺评定合格时,应规定相应焊道的道间温度。

表2 填充金属的分组

组别 标准 型号示例

1
GB/T5117 E4310,E4311

GB/T5117 E5010-1M3,E5010-P1,E5011-1M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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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填充金属的分组 (续)

组别 标准 型号示例

2 GB/T5117 E5510-P1

3

GB/T5117 E4315,E5015,E5016,E5018,E5018M,E5016-1,E5018-1

GB/T5117

E5015-N5,E5016-N5,E5018-N5,E5015-N7

E5016-N7,E5018-N7,E5018-N2,E5516-N5

E5518-N5,E5516-N7,E5518-N7,E5516-N2

E5518-N2,E5518-P2,E5545-P2

GB/T32533 E6215-N2M1,E6216-N5M1,E6218-N2M1,E6216-N2M1,E6218-P2,E6245-P2

GB/T32533 E6916-N4M3,E6918-N3M2,E6916-N2M1,E6918-P2,E6945-P2

5a

GB/T8110 G49A3C1S2,G49A2C1S3,G49A3C1S6,G49A4M21S6

GB/T8110
G49PZ×S1M3,G55A3C1S4M31

G55A4H×SN2,G55P6×SN5,G55P7H×SN71

6 GB/T10045

T492T1-1C1A,T492T1-1M21A

T493T5-1C1A,T493T-1M21A

T493T12-1C1A,T493T12-1M21A,T493T12-1M21H5

7

GB/T10045

T553T1-1C1A-N2,T553T1-1M21A-N2

T554T1-1C1A-N5,T554T1-1M21A-N5

T553T1-1C1A-N3,T553T1-1M21A-N3

GB/T36233
T624T1-1C1A-N5,T624T1-1M21A-N5

T622T1-1C1A-N3M1,T622T1-1M21A-N3M1

GB/T36233
T692T1-1C1A-N3M2,T692T1-1M21A-N3M2

T694T1-1C1A-N5M2,T694T1-1M21A-N5M2

  a 使用组别5的焊丝时应有保护气体。

6.5 试验管接头的焊接———对接焊

应将两个管段按照预焊接工艺规程的要求进行组对和焊接。

6.6 焊接接头的试验———对接焊

6.6.1 试样制备

6.6.1.1 试件取样应按图1指定的位置进行,试样的最少数量及试验项目应符合表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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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60.3mm且T≤12.7mm

b) D<60.3mm且T>12.7mm,或60.3mm≤D≤114.3mm

c) 114.3mm<D≤323.9mm

d) D>323.9mm

图1 对接接头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试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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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管顶;

2———刻槽锤断;

3———背弯;

4———背弯或侧弯;

5———拉伸;

6———面弯或侧弯;

D———焊件外径;

T———焊件壁厚。

试件不应包含纵向焊缝。

图1 对接接头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试样位置 (续)

表3 焊接工艺评定试验的试验类型及数量

管外径/mm

试样数量/个

拉伸a 刻槽锤断 背弯 面弯 侧弯

壁厚≤12.7mm

<60.3 0 2 2 0 0

≥60.3~114.3 0 2 2 0 0

>114.3~323.9 2 2 2 2 0

>323.9 4 4 4 4 0

≤114.3 0 2 0 0 2

>114.3~323.9 2 2 0 0 4

>323.9 4 4 0 0 8

  a 对于规定最低屈服强度大于290MPa的材料至少应进行一次拉伸试验。

6.6.1.2 试件应按图2、图3、图4、图5或图6的规定制备,试验应在试样空冷至室温后进行。
单位为毫米

a) 矩形拉伸试样

图2 拉伸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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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带肩板形拉伸试样

标引符号说明:

T ———焊件壁厚;

w ———盖面宽度;

e ———平行段长度。
a 试样可机械或氧气切割,但两侧应光滑平行。
b 不去除焊缝内外表面余高。
c 试样长度应满足拉伸试验机的夹持要求。
d 去除焊缝内外表面余高。

图2 拉伸试样 (续)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试验机的V型夹钳。
a 长度应为管内径的1倍。
b 长度应为管内径的2倍及以上。

图3 全尺寸拉伸试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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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符号说明:

T———焊件壁厚。
a 用钢锯切槽,试样可机械或氧气切割,两侧应光滑平行。
b 不去除焊缝表面内外余高。
c 横向槽的深度不应超过1.6mm。

图4 刻槽锤断试样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试样的表面可为机械或氧气切割;

2———所有圆角半径不超过3mm;

3———焊缝;

T———焊件壁厚。

图5 背弯和面弯试样(壁厚≤12.7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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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试样的内外表面;

2———试样机加工13mm 宽,或氧乙炔切割约19mm 后再机加工或平滑打磨至13mm 宽;

3———试件宽度;

4———所有圆半径不超过3mm;

T———焊件壁厚。

图6 侧弯试样(壁厚>12.7mm)

6.6.1.3 对于外径小于60.3mm的管子,应焊接两个试验焊口以获得所需的试件数量。

6.6.1.4 对于外径小于或等于33.4mm 的管子,可用一个全尺寸试样的拉伸试验代替两个刻槽锤断试

样和两个背弯试样。

6.6.1.5 全尺寸拉伸试样的试验应按6.6.2.2的规定进行,且应符合6.6.2.3的规定。

6.6.2 拉伸试验

6.6.2.1 准备

拉伸试样(见图2)约230mm长,25mm宽,制样可通过机械切割或火焰切割的方法进行。图2a)
试样不去除焊缝余高,图2b)试样去除焊缝余高。除有缺口或不平行外,试样不必进行其他加工。如有

必要,应进行机加工处理使试样边缘光滑和平行。

6.6.2.2 方法

拉伸试验应符合 GB/T228.1的规定。拉伸试样应在拉伸载荷下拉断,且使用的拉伸试验机应能

测量出拉伸试验时的最大载荷。用拉伸试验时的最大载荷除以试样在拉伸前测定的最小横截面积计算

出抗拉强度。

6.6.2.3 要求

6.6.2.3.1 焊缝的抗拉强度,包括每个试样熔合区的抗拉强度应大于或等于管材的SMTS,可不大于或

等于管材的实际抗拉强度。

6.6.2.3.2 如试样断在母材上,且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管材SMTS的95%时,则该试样合格。

6.6.2.3.3 如试样断在焊缝或熔合区,其抗拉强度大于或等于管材的SMTS,且断面缺陷符合6.6.3.3
的规定,则该试样合格。

6.6.2.3.4 当不同强度等级的母材对接焊时,应以强度等级较低侧母材的SMTS作为验收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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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3 刻槽锤断试验

6.6.3.1 试样制备

刻槽锤断试样(见图4)约230mm长,25mm宽,制样可通过机械切割或火焰切割的方法进行。用

钢锯在试样两侧焊缝断面的中心(以根焊道为准)锯槽,每个刻槽深度约为3mm。用此方法准备的某

些机动焊及半自动焊(有时也包括焊条电弧焊)的刻槽锤断试样,有可能断在母材上而不断在焊缝上。
当前一次试验表明可能会在母材处断裂时,为保证断口断在焊缝上,则可在焊缝外表面余高上刻槽,但
深度从焊缝表面算起不超过1.6mm。如有必要,采用半自动焊或机动焊工艺的焊接工艺评定的刻槽

锤断试样可在刻槽前进行宏观金相试验。

6.6.3.2 方法

刻槽锤断试样可使用任意有效的方法使其断在焊缝上(如拉伸、弯曲或敲击等)。断口的暴露面宽

度应至少达到19mm。

6.6.3.3 要求

每个刻槽锤断试样的断裂面应完全焊透和熔合。任何气孔的最大尺寸不应大于1.6mm,且所有

气孔的累计面积不应大于断裂面的2%。夹渣高度不应超过0.8mm,长度不应大于钢管公称壁厚的

1/2,且小于3.0mm。相邻夹渣之间长度至少应有13mm,应按图7的方法进行测量。
单位为毫米

标引符号说明:

a———夹渣间的距离;

b———夹渣长度;

h———夹渣高度。

注:此图为断裂的刻槽锤断试样,也适用于断裂拉伸和角焊试样。

图7 刻槽锤断试样的缺欠尺寸测量

6.6.4 背弯和面弯试验

6.6.4.1 试样制备

背弯和面弯试验试样(见图5)约230mm长,25mm宽,且其长边缘应磨成圆角。制样可通过机械

切割或火焰切割的方法进行。焊缝内外表面余高应去除至与试样母材表面平齐。试样在试验前不应压

平。加工的表面应光滑平行,加工痕迹应轻微且垂直于焊缝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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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4.2 方法

弯曲试验应符合 GB/T2653的规定,试样可在图8或图9所示的导向弯曲试验设备上弯曲,但压

头半径或压头直径不应大于图8或图9的规定。试样以焊缝为中心放置在下模或辊筒上,背弯试验以

焊缝内表面为弯曲拉伸面。施给压头压力,将试样压入下模或辊筒内,直到试样弯曲成近似U形。

标引符号说明:

A ———压头半径,45mm;

B ———胎具半径,60mm;

C ———胎具厚度,50mm。

注:此图无比例。

图8 导向弯曲试验模具

标引符号说明:

d ———压头直径,90mm;

R ———辊筒半径,至少10mm;

l ———辊筒间的距离,在d+2t和d+3t之间;

LS ———加工后试样上焊缝的最大宽度。

注:此图无比例。

图9 三点弯曲试验辊筒

6.6.4.3 要求

弯曲后,在试样拉伸弯曲表面上的焊缝和熔合线区域所发现的焊缝任何方向上或焊缝和熔合区之

间发现的任一裂纹或其他缺欠尺寸不应大于公称壁厚的1/2,且不大于3.0mm。若未发现其他明显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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欠,由试样边缘上产生的裂纹长度在任何方向上均小于6.0mm,应视为合格。弯曲试验中每个试样均

应满足评定要求。

6.6.5 侧弯试验

6.6.5.1 试样制备

侧弯试样(见图6)约230mm长,13mm宽,且其长边缘应磨成圆角。试样可通过机械切割或火焰

切割的方法制成宽度约19mm 的粗样,并用机加工或磨削制成13mm 宽的试验试样。试样各表面应

光滑平行。焊缝的内外表面余高应去除至与试件表面平齐。

6.6.5.2 方法

弯曲试验应符合 GB/T2653的规定,试样可在图8或图9所示的导向弯曲试验设备上弯曲,但压

头半径或压头直径不应大于图8或图9的规定。试样以焊缝为中心放置在下模或辊筒上,以焊缝的侧

面为弯曲拉伸面。施给压头压力,将试样压入下模或辊筒内,直到试样弯曲成近似 U 形。

6.6.5.3 要求

每个侧弯试样应符合6.6.4.3的规定。

6.6.6 夏比冲击韧性试验

6.6.6.1 试样制备

6.6.6.1.1 当规定做冲击试验时,应对每一种焊接方法(或焊接工艺)的平焊位置和立焊位置的焊缝区、
熔合线各取3个冲击试样。对两侧母材不同的焊缝,每侧熔合线均应取3个冲击试样。母材壁厚小于

或等于19.1mm 时取内表面冲击试样,壁厚大于19.1mm 应同时取外表面和内表面的冲击试样。

6.6.6.1.2 冲击试样(见图10)应采用机械加工,其标准尺寸应为10mm×10mm×55mm;若无法制

备标准试样时,可采用厚度为7.5mm或5.0mm的小尺寸试样。
单位为毫米

a) V形缺口开在焊缝中心          b) V形缺口开在熔合线

标引符号说明:

T———焊件壁厚。

图10 冲击试样

6.6.6.2 方法

冲击试验应符合 GB/T229的规定,试验温度应等于或低于最低设计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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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6.3 要求

冲击试验的合格指标应满足设计的技术要求。

6.6.7 宏观金相试验

6.6.7.1 试样制备

6.6.7.1.1 当规定做宏观金相试验时,应在平焊位置、立焊位置和仰焊位置各取1个宏观金相试样。试

样尺寸见图11。试样的一个断面应经研磨腐蚀后,作为检测面。

6.6.7.1.2 可通过机械或火焰切割的方法截取粗样,火焰切割取样后还应机加工去除至少5mm 热影

响区。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包含热影响区和部分母材;

2———表面抛光并腐蚀;

T———试样宽度,大于或等于10mm。

图11 宏观金相检验试样

6.6.7.2 方法

宏观金相试验应符合 GB/T226的规定。

6.6.7.3 要求

宏观金相试样的检查区域应包括焊缝、热影响区和相邻母材。除另有规定外,检验面不应有裂纹和

未熔合,其他缺欠应符合第10章的规定。

6.6.8 硬度试验

6.6.8.1 试样制备

6.6.8.1.1 当规定做硬度试验时,可在宏观金相试样上进行硬度测试。

6.6.8.1.2 对下向焊工艺,应取立焊3点位置试样进行试验;对上向焊工艺,应取仰焊6点位置试样进

行试验;根焊和填充焊接方向不一致时,应在立焊和仰焊位置分别取样进行试验。

6.6.8.2 方法

硬度试验应符合 GB/T4340(所有部分)的规定,宜采用10kg载荷。硬度测试压痕点位置见

图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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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硬度测试点;

2———热影响区区域。

图12 硬度测试压痕点示意图

6.6.8.3 要求

除另有规定外,焊接接头的最大允许硬度值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焊接接头的最大允许硬度值a(HV10)

硬度测试位置

最大允许维氏硬度值(HV10)

焊缝金属 热影响区

根焊道 盖面焊道 根焊道 盖面焊道

L450钢级及以下 265 265 265 265

L485钢级 275 275 300 300

L555钢级 300 325 325 325

  a 列出的焊接接头最大允许维氏硬度值适用于非酸性介质管道。

6.6.9 其他试验

6.6.9.1 试样制备

当进行抗腐蚀(SSC、HIC)和断裂韧性(CTOD)等试验时,试件制备应满足相关标准的规定。

6.6.9.2 方法

SSC试验应符合 GB/T4157的规定,HIC试验应符合 GB/T8650的规定,CTOD 试验应符合

GB/T28896的规定。

6.6.9.3 要求

合格指标应满足设计的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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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试验管接头的焊接———角焊

应按图13所示的任一结构进行角焊。

6.8 焊接接头的试验———角焊

6.8.1 试样制备

角焊缝的焊接工艺评定及焊工上岗考试的刻槽锤断试样取样应按图13中示意的位置进行。试样

应至少4件,刻槽锤断试样应按图14进行准备。制样可通过机械切割或火焰切割的方法进行。试样宽

度应大于或等于25mm,并有足够的长度使之能在焊缝处断裂。对于外径小于60.3mm的管子,为满

足所需的试样数量,应焊接两个试验焊口。试样应在空冷至室温后进行试验。

图中所示的试样位置适用于直径大于或等于60.3mm的接头,对于外径小于60.3mm的接头,试样应从大致相同

的位置切取,但应从两个试验焊口上各切取两个试样。

图13 角焊缝的焊接工艺评定及焊工上岗考试的刻槽锤断试样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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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图14 角焊缝的焊接工艺评定及焊工上岗考试的试样刻槽位置(含支管连接)示意图

6.8.2 方法

可采用任何一种适当的方法使角焊试样在焊缝处锤断。如有必要,也可采用4个宏观金相试验代

替4个刻槽锤断试验。每个试样应至少有一个焊缝剖面进行打磨和抛光,并可使用4% 硝酸酒精溶液

等其他适合的侵蚀剂进行侵蚀,以得到清晰的焊缝组织。

6.8.3 要求

6.8.3.1 每个角焊试样的断裂表面应完全焊透和熔合,应满足以下要求:

a) 单个气孔尺寸不大于1.6mm;

b) 累计气孔面积不大于断裂面的2%;

c) 夹渣的深度不大于0.8mm,长度不大于钢管公称壁厚的1/2且小于3.0mm;

d) 相邻夹渣之间的间距不小于13mm,测量方法见图7,氢白点可不作为不合格原因。

6.8.3.2 每个金相试样剖面的焊缝的根部应完全熔合、无裂纹。角焊缝的焊脚高度应至少为焊接工艺

规程的要求高度,角焊缝的凹凸度误差不应超过1.5mm,咬边深度不应超过0.8mm 与钢管壁厚

12.5%两者中的最小值,焊接缺欠应符合6.6.3.3的规定。

7 焊工上岗资格

7.1 一般规定

焊工应通过上岗考试,考试项目应在其所持的合格项目范围并在有效期内,方可进行长输管道焊接

作业。

7.2 上岗考试

7.2.1 焊工在上岗考试时,应使用和管道安装焊接时相同的焊接工艺。

7.2.2 当焊接工艺规程中有7.3.2和7.4.2中规定的基本要素变更时,应重新对焊工进行上岗考试。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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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进行焊工上岗考试的基本要素与焊接工艺评定的基本要素不尽相同。

7.2.3 进行焊接工艺评定焊件焊接的焊工,焊接工艺评定合格后,该焊工自动取得该工艺上岗资格。

7.2.4 上岗考试前,应给焊工一定时间熟悉焊接工艺规程,熟悉和调整焊接设备。

7.2.5 焊工上岗考试过程应被见证。

7.2.6 焊接考试前焊工应对组对焊口进行检查确认,合格后方可进行焊接。

7.2.7 焊工应按7.3.1或7.4.1的规定焊接一个完整的管接头或管接头的扇形段。

7.2.8 外径小于或等于323.9mm的管子,焊工考试应焊接一个完整的管圈。

7.2.9 外径大于323.9mm的管子,焊工考试可采用1/2周长的管圈,此时两名焊工应同时对称施焊各

自的一半管圈(0点~6点和6点~12点),该考试方式为半周长双焊工考试。进行破坏性试验时,应按

照7.6.1的规定分别从各自焊接的1/2周长焊缝上取样。

7.2.10 考试焊缝根焊、填充(包括热焊)和盖面可由一名焊工完成,也可由多名焊工完成。当根焊、填
充(包括热焊)和盖面采用不同焊接方法、焊接方向或填充金属分组不同时可由多名焊工进行组合考

试,当两名焊工组合考试时,如果该考试焊缝出现不合格,则两名焊工考试都不合格。

7.2.11 采用半周长双焊工考试时,半周长焊缝合格与否不影响另外半周长考试焊工的考试结果,除非

缺陷发生在半周长交叉位置(0点或6点)且难以区分。

7.3 单项资格

7.3.1 通则

7.3.1.1 取单项资格时,焊工应使用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焊接一个完整的管接头或一个钟点标记

0点~6点、6点~12点的管接头扇形段作为考试焊口;也可焊接一个完整的特定焊层,如根焊层、热焊

层、填充层或盖面层。

7.3.1.2 当取对接管资格时,应选择旋转焊接位置或固定焊接位置进行。当选择固定焊接位置时,管轴

线应平行于水平线[代号5G(角度误差为±15°)],或垂直于水平线(代号2G),或倾斜于水平线约45°
(代号6G)。

7.3.1.3 当取支管连接资格、角接接头资格或其他类型接头的单项资格时,应按专用的焊接工艺规程进

行。取得的资格范围应限定在该工艺规程规定的范围内。

7.3.1.4 若考试焊口经检验和试验符合7.5和7.6或7.7的规定,则应给焊工颁发相应的单项资格证。

7.3.2 资格范围

当焊接工艺规程有下列基本要素变更时,焊工应重新进行资格考试。

a) 由一种焊接方法变为另一种焊接方法或其他焊接方法的组合。

b) 焊接方向由上向焊变为下向焊,或反之。

c) 对接焊缝考试合格可以进行角焊缝的焊接。

d) 从一种管外径分组变为另一种管外径分组,管外径的分组如下:

1) 外径小于60.3mm;

2) 外径大于或等于60.3mm且小于或等于323.9mm;

3) 外径大于323.9mm。

e) 对接焊从一种管壁厚分组变为另一种管壁厚分组;支管连接和搭接角焊缝,管子壁厚不是重要

基本要素。壁厚分组及适用壁厚范围见表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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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对接焊单一考试适用壁厚范围

类型 考试用管壁厚(t1) 适用壁厚范围(t2)

手工焊和半自动焊

t1<4.8mm t2<4.8mm或1.5t1 中较大值

4.8mm≤t1≤19.1mm 4.8mm≤t2≤19.1mm或1.5t1 中较大值

t1>19.1mm t2>19.1mm

  f) 焊接位置的变更[如从旋转焊变为固定焊;或从垂直焊接位置(2G)变为水平焊接位置(5G),或
反之]。若焊工已取得45°倾斜固定管资格(6G),则可焊接任意焊接位置的对接焊和角焊。

g) 接头设计的变更(如由无垫板变为有垫板,或反之;或由V形坡口变为U形坡口,或反之),坡
口角度或钝边的细小变化不属于基本要素。

h) 接头设计的变更(如由无垫板变为有垫板,或反之;或由V形坡口变为U形坡口,或反之)。

i) 支管连接单一考试适用的焊接位置范围见表6。

表6 支管连接单一考试适用位置范围

支管连接考试

的位置

考试的支管直径/主管

直径比值
适用的支管布置试件位置a 适用的角焊缝位置角度b

顶部
<0.75 顶部 75°~90°(水平焊缝)

≥0.75 顶部、侧面 0°~90°

侧面 所有 顶部、侧面、底部 0°~90°

底部
<0.75 顶部、底部 75°~90°(水平焊缝)

≥0.75 顶部、侧面、底部 0°~90°

  本表不能替代7.3.2d)管道对接管径的分组。

  a 顶部平焊为0°~15°(约12点至12:30方向),侧面立焊为15°~105°(约12:30至3:30方向),底部仰焊为

105°~180°(约3:30至6点方向)。
b 0°=管管水平固定(1G),90°=管管垂直固定(2G)。

7.4 全项资格

7.4.1 通则

7.4.1.1 取全项资格时,焊工应使用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进行下述两项考试。

a) 固定焊接位置对接焊。管位置可是水平固定(5G),或是倾斜固定(6G)。管外径不应小于

168.3mm,公称管壁厚不应小于6.4mm,焊口内表面无垫板。当管外径大于323.9mm
时,可采用半周长双焊工考试试件。

b) 支管连接。考试的焊工应独自完成支管连接所需的划线、切割、组对和焊接工作。考试用主管和支

管外径应相同,且管的外径不应小于60.3mm,公称管壁厚不应小于6.4mm。在主管上切割一全尺

寸孔。焊接时,应使主管管轴线在水平位置,支管管轴线与主管管轴线垂直,支管在主管下方。

7.4.1.2 对接焊的考试焊口的试样应从图15或图16所示的位置上取样,且相邻试样的试验类型顺序

相同。若考试焊口经检验和试验符合7.5和7.6或7.7的规定,则焊接该焊口的焊工获得固定焊接位置

对接焊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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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3 支管连接的考试焊口的试样应从图13或图14所示的位置上取样。试样应按照6.8.1和6.8.2
的规定进行准备和试验,其断裂面上缺陷应符合6.8.3的规定。

7.4.1.4 若焊工未能通过固定位置对接焊或支管连接焊,可针对不合格位置的项目补考一次。

7.4.2 资格范围

7.4.2.1 如焊工已按7.4.1所述的方法通过对接焊[倾斜固定(6G)]和支管连接两项考试,且考试用管

的外径大于或等于323.9mm,则该焊工取得全项资格,可焊接所有焊接位置、管壁厚、管外径、接头形

式和管件的焊口。

7.4.2.2 如焊工已按7.4.1所述的方法通过对接焊和支管连接两项考试,且考试用管的外径小于

323.9mm,则该焊工取得全项资格,可焊接所有焊接位置、管壁厚、接头形式和管件的焊口,但管外径应

小于或等于其考试用管的外径。

7.4.2.3 若考试焊口仅满足7.4.1.3的规定,则焊接该焊口的焊工应仅获得支管连接资格。

7.4.2.4 如焊接工艺规程中有下列基本要素的任一变更,焊工应重新进行上岗考试:

a) 从一种焊接方法变为另一种焊接方法或其他焊接方法的组合;

b) 焊接方向由上向焊变为下向焊,或反之。

7.5 考试焊口外观检查

7.5.1 对接焊缝,在整个圆周上,焊缝应完全焊透。除盖面焊道的咬边外,应无裂纹、未焊透、烧穿及其

他缺陷。盖面采用多道焊时,后续焊道应覆盖前面焊道至少1/3,焊缝表面鱼鳞纹、相邻焊道间沟槽的

底部应高于母材,沟槽深度不应超过1.0mm。角焊缝的凹度或凸度不应大于1.5mm。

7.5.2 支管连接根焊道不应有任何超过6mm的烧穿,在焊缝任何300mm的连续长度中,未经修补的

烧穿,其最大尺寸的累积长度不应超过13mm。

7.5.3 焊缝应整齐均匀,盖面焊道的咬边深度不应大于管壁厚的12.5%,且不超过0.8mm。

7.5.4 在焊缝任何300mm的连续长度中,累计咬边长度不应大于50mm。

7.5.5 当采用半自动焊根焊时,穿丝不应超过2处,穿丝长度尽可能短。

7.5.6 如考试焊口不符合7.5.1~7.5.5的要求,则该焊口不应再做其他的试验和检验。

7.6 破坏性试验

7.6.1 对接焊试样

当考试焊口是完整环焊缝时,应按照图15、图16中所示的取样位置在每个考试焊口上取样;当考

试焊口是管接头的扇形段时,则应从扇形段上截取数量相等的试样。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要求见表7。
试样应空冷至室温后试验。

表7 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

管外径/mm
试样数量/个

刻槽锤断 背弯 面弯 侧弯

壁厚≤12.7mm

<60.3a

≥60.3~114.3

>114.3~323.9

>323.9

2

2

2

4

2

2

2

2

0

0

0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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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 (续)

管外径/mm
试样数量/个

刻槽锤断 背弯 面弯 侧弯

壁厚>12.7mm

≤114.3

>114.3~323.9

>323.9

2

2

4

0

0

0

0

0

0

2

2

4

  a 外径小于60.3mm的管子应焊接两个试验焊缝,各取1个刻槽锤断试样及1个背弯试样。对外径小于或等于

33.4mm的管子,可用1个全尺寸管试样的拉伸试验代替刻槽锤断和背弯试验。

a) D<60.3mm且T≤12.7mm   b) D<60.3mm且T>12.7mm,或60.3mm≤D≤114.3mm

c) 114.3mm<D≤323.9mm        d) D>323.9mm
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 ———管顶;

2 ———刻槽锤断;

3 ———背弯;

4 ———背弯或侧弯;

5 ———面弯或侧弯;

D———焊件外径;

T———焊件壁厚。

试件不应包含纵向焊缝。

图15 全周长焊工考试对接焊试件试样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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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和符号说明:

1 ———管顶;

2 ———刻槽锤断;

3 ———背弯或侧弯;

4 ———面弯或侧弯;

D———焊件外径,大于323.9mm。

图16 半周长焊工考试对接焊试件取样位置

7.6.2 对接焊的刻槽锤断和弯曲试验

试样的制备及试验应按6.6的规定进行。

7.6.3 对接焊的刻槽锤断试验验收要求

如任一刻槽锤断试样断口的缺欠超出6.6.3.3的规定范围,则该焊工考试不合格。刻槽锤断试样不

合格不应复取试样。

7.6.4 对接焊的弯曲试验验收要求

7.6.4.1 如任一弯曲试样拉伸弯曲面的缺欠超出6.6.4.3或6.6.5.3的规定范围,则该焊工考试不合格。

7.6.4.2 对级别较高的钢管焊口的弯曲试样可弯曲到不是完全的 U 形。如试样断裂,且其断面满足

6.6.3.3的规定,则该试样合格。

7.6.4.3 如只有一个弯曲试样因缺欠造成不合格,且考试机构和考试监督认定该试样中的缺欠不是该

焊缝的典型缺欠,宜在紧邻该试样的地方加倍复取替换试样试验,如替换试样仍不合格,则该焊工考试

不合格。

7.6.5 角焊缝试样

7.6.5.1 应从每个考试焊口上取样。当考试焊口是一道完整的环焊缝时,应按照图13、图14所示位置

取样;如考试焊口是管接头的扇形段时,则应从每个扇形段上截取数量相等的试样。试样在试验前应空

冷至室温。

7.6.5.2 角焊缝刻槽锤断试样应为4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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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6 角焊缝试样的试验方法和要求

角焊缝试样应按照6.8的规定进行准备和试验。

7.7 考试焊件的无损检测———仅用于对接焊

7.7.1 概述

在对接管上岗考试时,可用射线检测或与工程项目相符合的无损检测方法代替7.6中规定的破坏

性试验。

7.7.2 检测要求

考试焊件采用射线检测应符合SY/T4109的 Ⅱ 级要求,采用全自动超声检测应符合GB/T50818
的规定。

7.8 补考

7.8.1 因焊工不能控制的条件或环境所造成的不合格,经考试机构和考试监督同意,可给该焊工一次

补考机会。

7.8.2 其他不合格的焊工在未经考试机构和考试监督认可的培训前,不应补考。

7.9 记录

7.9.1 宜见表C.3(该表格可进行修改以适合不同考试的要求,但其记录内容应详细,满足本文件对焊

工考试的要求)详细记录每名焊工的考试过程。

7.9.2 合格焊工的名单和考试使用的焊接工艺规程应存档。如对某个合格焊工的能力有疑问时,可要

求重新进行上岗考试。

8 现场焊接

8.1 一般规定

8.1.1 管道工程的焊接应使用评定合格的焊接工艺规程,焊工应取得相应上岗资格。

8.1.2 管口表面在焊接前应均匀光滑,无起鳞、裂纹、锈皮、夹渣、油脂、油漆及其他影响焊接质量的有

害物质。

8.1.3 接头设计及对口间隙应符合所采用的焊接工艺规程的要求。

8.2 管口组对

8.2.1 壁厚钢管对接焊时,管口错边量宜小于或等于1/8壁厚和3mm之间的较小值,且连续50mm
的焊缝长度范围内局部错边量不应大于3mm。

8.2.2 如果由于尺寸偏差造成一处较大的集中错边,应沿管口圆周将其均匀分布。不宜直接用锤击法

校正错口。

8.2.3 不等壁厚对接焊符合下列规定:

a) 壁厚差小于或等于2.5mm时可直接焊接;

b) 壁厚差大于2.5mm、小于1/2薄壁管壁厚时,应采用内削薄坡口或孔锥型坡口处理,对于DN
大于或等于600mm管道,宜优先采用孔锥型坡口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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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内削薄坡口过渡角度宜小于或等于15°,采用孔锥型坡口时,厚壁管削薄长度应满足设计文件

要求,过渡角度宜小于或等于30°;

d) 壁厚差大于1/2 薄壁管壁厚时,应采用过渡管进行过渡。

8.3 对口器使用要求

使用对口器应符合下列要求:

a) 优先选用内对口器,不具备使用内对口器条件时选用外对口器;

b) 使用内对口器时,在根焊全部完成后拆卸和移动对口器;

c) 外对口器撤离时,完成的根焊道长度和间距均匀、对称分布于管口圆周,符合焊接工艺规程规

定的长度比例要求且不低于钢管圆周长度的50%;

d) 移动对口器时,管子保持稳定和平衡。

8.4 坡口

8.4.1 工厂加工

所有管端坡口应符合焊接工艺规程中对接头设计的要求。

8.4.2 现场加工

管端坡口现场加工宜用坡口机或机械式火焰切割机进行。如建设单位同意,也可用手工火焰切割

方法进行。坡口加工后应光滑均匀,尺寸应符合焊接工艺规程要求。

8.5 气候条件

8.5.1 低温、大气潮湿、大风或雨雪等恶劣天气条件影响焊接质量时,若无有效的防护措施不应进行焊

接操作。焊接环境应符合焊接工艺规程规定的条件。有效的防护措施包括遮雨篷、遮风篷、防风棚及防

风保温棚等。

8.5.2 环境温度低于-5℃时,焊接机具和设备应满足低温环境下的野外工作条件要求。有预热要求

时,宜采用中频感应加热、电加热、火焰加热或上述方法的组合方式。

8.6 作业空间

8.6.1 当管道在沟上焊接时,管口周围焊接作业空间距离不应小于400mm。沟下焊接时,焊接工作坑

的大小应使焊工操作容易。

8.6.2 机动焊的成套设备应合理摆放和布线,保证焊工在工作过程的安全和无障碍通过。

8.6.3 机动焊和半自动焊时,送丝机与焊炬之间的空间位置应能够保证焊接过程中送丝顺畅。

8.7 层间清理

8.7.1 坡口和每层焊道上的锈皮及焊渣,在下一步焊接前应清除干净。打磨清理工具应符合焊接工艺

规程的规定。若无规定,可使用手动工具或电动工具。

8.7.2 当采用机动焊或半自动焊时,在下一焊道焊接前,应用砂轮磨除已完成焊道表面的密集气孔、引
弧处、高凸处及熔渣。

8.8 施焊

8.8.1 固定焊时,焊口应可靠固定,并具有足够的焊接作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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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2 旋转焊时,应采用旋转滚架,并应使用足够的支撑滚轮使组对的管道在旋转焊接时保持平直

稳定。

8.8.3 填充焊和盖面焊的焊道数量,应保证完成的焊缝横断面在整个管口上均匀一致。

8.8.4 相邻焊层引弧点应错开。焊口完成后应将表面彻底清理干净。

8.8.5 焊缝表面的任何一点均不应低于钢管外表面,焊缝余高宜在0mm~3mm 范围内,且向母材的

过渡应平滑。焊缝表面每侧宽度应大于或等于坡口表面宽度0.5mm。

8.8.6 焊工可自行进行修补作业。

8.9 焊口标记

每个焊工应在自己完成的焊口上按规定的方法标记。

8.10 预热、道间温度、后热及焊后热处理

8.10.1 预热、道间温度、后热及焊后热处理的加热方法、温度范围等应符合焊接工艺规程的规定。

8.10.2 道间温度不能满足焊接工艺规程要求时,可采取电加热、火焰加热等措施。

9 焊缝检验与人员资格

9.1 检验内容

9.1.1 应对焊缝进行无损检测或力学性能试验,检验可在焊接过程中或焊接完成后进行。

9.1.2 检验比例应按设计文件的规定执行。

9.2 检验方法

9.2.1 无损检测包括射线检测、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超声检测、相控阵

超声检测、全自动超声检测、磁粉检测、渗透检测等方法。使用的检测方法应能检出焊缝缺欠,并便于对

缺欠进行准确定性和定量。

9.2.2 力学性能试验应包括截取一道完整焊口,在该焊口上切取试样和对试样进行试验及检验,试验

的准备应符合6.6的规定。

9.3 无损检测人员要求

9.3.1 射线检测、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超声检测、相控阵超声检测、磁粉

检测、渗透检测人员资格要求应符合SY/T4109的规定。

9.3.2 全自动超声检测人员资格要求应符合 GB/T50818的规定。

9.3.3 无损检测人员进行检测操作前可要求参加上岗考试并获得上岗证书。

10 无损检测验收

10.1 射线检测、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和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

10.1.1 根部未焊透(IP)

当根部未焊透缺欠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单个长度超过25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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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其累计长度超过25mm;

c) 当焊缝长度小于300mm时,其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根部未焊透示意图见图17。

图17 根部未焊透示意图

10.1.2 错边未焊透(IPD)

当错边未焊透缺欠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单个长度超过50mm;

b)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其累计长度超过75mm。
错边未焊透示意图见图18。

图18 错边未焊透示意图

10.1.3 中间未焊透(ICP)

当中间未焊透缺欠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单个长度超过50mm;

b)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其累计长度超过50mm。
中间未焊透示意图见图19。

图19 中间未焊透示意图

10.1.4 表面未熔合(IF)

当表面未熔合缺欠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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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单个长度超过25mm;

b)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其累计长度超过25mm;

c) 当焊缝长度小于300mm时,其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表面未熔合示意图见图20。

图20 焊道根部或接头顶部表面未熔合示意图

10.1.5 夹层未熔合(IFD)

当夹层未熔合缺欠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单个长度超过50mm;

b)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其累计长度超过50mm;

c) 其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夹层未熔合示意图见图21。

注:冷夹层为夹层两面未熔合。

图21 夹层未熔合示意图

10.1.6 内凹(IC)

10.1.6.1 内凹的深度为管壁表面的轴向延伸线和该焊道表面最低点之间的垂直距离,根部内凹示意图

见图22。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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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2 根部内凹示意图

10.1.6.2 当内凹的影像黑度不超过相邻较薄侧母材的黑度时,任何长度均允许。

10.1.6.3 当内凹的影像黑度超过相邻较薄母材的黑度时,应符合10.1.7的规定,按烧穿进行评定。

10.1.7 烧穿(BT)

10.1.7.1 当管外径大于或等于100mm时,如果烧穿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烧穿影像的任一部分黑度超过相邻较薄侧母材黑度,且其最大长度超过6mm;

b) 烧穿影像的任一部分黑度超过相邻较薄侧母材黑度,且最大长度超过接头较薄侧的公称壁厚;

c)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当焊缝长度小于300mm时,取全部焊缝长度),影像黑度的

任一部分超过相邻较薄侧母材黑度的烧穿,其累计长度超过13mm。

10.1.7.2 当管外径小于100mm时,如果烧穿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烧穿影像的任一部分黑度超过相邻较薄侧母材的黑度,且其最大长度超过6mm;

b) 烧穿影像的任一部分黑度超过相邻较薄侧母材黑度,且最大长度超过接头较薄侧母材的公称

壁厚;

c) 无论长度如何,烧穿影像的任一部分黑度大于相邻较薄侧母材黑度,且多于一处。

10.1.8 夹渣(SI)

10.1.8.1 在评定时,把夹渣在射线底片上显示的最大长度作为夹渣的评定长度。

10.1.8.2 当管外径大于或等于100mm时,夹渣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单个细长夹渣(ESI)长度超过50mm。针对间隔宽度约为根焊道宽度的平行细长夹渣,其任

一夹渣宽度都小于或等于0.8mm时,应视为一个缺欠,当任一夹渣宽度超过0.8mm,则应视

为不同的缺欠。

b)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细长夹渣(ESI)的累计长度超过50mm。

c) 细长夹渣(ESI)的宽度超过1.6mm。

d)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独立夹渣(ISI)的累计长度超过13mm。

e) 独立夹渣(ISI)的宽度超过3mm。

f)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最大宽度达到3mm的独立夹渣(ISI)超过4个。

g) 细长夹渣(ESI)和独立夹渣(ISI)的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10.1.8.3 当管外径小于100mm时,夹渣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单个细长夹渣(ESI)长度超过接头较薄侧公称壁厚的3倍。针对间隔宽度约为根焊道宽度的

平行细长夹渣,其任一条夹渣宽度都小于或等于0.8mm 时,应视为一个缺欠,当任一条夹渣

宽度超过0.8mm,则应视为不同的缺欠。

b) 细长夹渣(ESI)的宽度超过1.6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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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宽度超过较薄侧公称壁厚0.5倍的独立夹渣(ISI)的累计长度超过接头较薄侧公称壁厚的

2倍。

d) 细长夹渣(ESI)和独立夹渣(ISI)的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10.1.9 气孔

10.1.9.1 圆形缺欠用圆形缺欠评定区进行评定,评定区域的大小应符合表8的规定,评定区框线的长

边应与焊缝平行,框线内应包含最严重区域的主要缺欠,与框线外切的缺欠不应计入评定区,相割的缺

欠应计入评定区。

表8 缺欠评定区

母材厚度T/mm ≤25 >25~50

评定区尺寸/mm×mm 10×10 10×20

10.1.9.2 圆形缺欠应按照表9换算成点数,由于材质或结构等影响,进行返修可能会产生不利后果的

对接接头,评定时圆形缺欠点数可放宽一至二点。

表9 缺欠点数换算表

缺欠长/mm ≤1 >1~2 >2~3 >3~4 >4~6 >6~8 >8

点数 1 2 3 6 10 15 25

10.1.9.3 不计点数的圆形缺欠应符合表10的规定。

表10 不计点数的缺欠尺寸

母材厚度T/mm 缺欠长径

≤25 ≤0.5

>25~50 ≤0.7

10.1.9.4 当圆形缺欠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当母材厚度 ≥2mm 且 ≤5mm时,缺欠点数大于3;

b) 当母材厚度 >5mm 且 ≤15mm时,缺欠点数大于6;

c) 当母材厚度 >15mm 且 ≤25mm时,缺欠点数大于9;

d) 当母材厚度 >25mm 且 ≤50mm时,缺欠点数大于12;

e) 圆形缺欠长径大于T/2;

f) 底片上黑度较大的缺欠,确认为柱孔或针孔。

10.1.9.5 当空心焊道缺欠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单个长度超过13mm;

b)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其累计长度超过50mm;

c) 长度大于6mm的单个空心焊道(HB)间的间隔小于50mm;

d) 所有空心焊道(HB)的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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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0 裂纹(C)

当裂纹缺欠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焊缝中除浅弧坑裂纹或星形裂纹以外任何尺寸或位置的裂纹;

b) 长度超过4mm的浅弧坑裂纹或星形裂纹(浅弧坑裂纹或星形裂纹是位于焊缝收弧处由于焊

缝金属在固化期间收缩引起的结果)。

10.1.11 咬边

当外咬边(EU)或内咬边(IU)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咬边缺陷:

a)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任意组合的外咬边(EU)和内咬边(IU)的累计长度超过

50mm;

b) 任意组合的外咬边(EU)和内咬边(IU)的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1/6(外观检查或无损检测

发现的咬边缺欠验收见10.5)。

10.1.12 缺陷累计评定

除了咬边和错边未焊透外,当其他缺欠的累计长度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缺欠累计长度超过50mm;

b) 缺欠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10.1.13 管子和管件缺欠

对管子或管件进行射线检测、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或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时,缺欠处理应

按设计文件要求执行。

10.2 磁粉检测

10.2.1 磁痕分类

10.2.1.1 任何最大尺寸小于或等于1.6mm的磁痕显示应判定为非相关显示,任何大于1.6mm的磁

痕显示,在未重新用磁粉或其他无损检测方法判定其是否是真实存在的缺欠前,均应判为相关显示。

10.2.1.2 重新检测前,宜将检测表面磨光或进行其他处理,当一个显示确定为非相关显示后,其他相同

类型的磁痕显示不必重新检测,可直接判定为非相关显示。

10.2.1.3 由缺欠引起的磁痕显示为相关显示。

10.2.2 验收标准

10.2.2.1 当相关显示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评定为弧坑裂纹或星形裂纹的线形显示,其长度超过4mm;

b) 评定为裂纹的线形显示(弧坑裂纹和星形裂纹除外);

c) 评定为未熔合的线形显示,在任何300mm连续焊缝长度中,累计长度超过25mm或者超过

焊缝长度的8%。

10.2.2.2 当圆形显示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链状圆形显示,在同一直线上存在4个以上直径大于1.5mm且间距小于1.5mm的圆形显示

时,按链状圆形显示处理;

b) 单个圆形显示的尺寸大于相邻较薄侧管壁厚度的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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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工作压力小于或等于4.0MPa的管道,单个圆形显示大于5mm或150mm×25mm的评定

区域内缺欠磁痕长度的总和大于12mm;

d) 工作压力大于4.0MPa的管道,单个圆形显示大于4mm或150mm×25mm的评定区域内

缺欠磁痕长度的总和大于9mm。

10.2.3 管子和管件缺欠

对管子或管件进行磁粉检测时,缺欠处理应按设计文件要求执行。

10.3 渗透检测

10.3.1 显示分类

10.3.1.1 任何最大尺寸小于或等于1.6mm的显示应判定为非相关显示,任何最大尺寸大于1.6mm
的显示,在未重新用渗透或其他无损检测方法判别其是否是真实存在的缺欠前,均判为相关显示。

10.3.1.2 重新检测前,应将检测表面磨光或进行其他处理,当一个显示确定为非相关显示后,其他同类

型的显示不必重新检测,可直接判为非相关显示。

10.3.1.3 由缺欠引起的显示为相关显示。

10.3.2 验收标准

10.3.2.1 当相关显示符合下列任何一条时,应评定为缺陷:

a) 评定为弧坑裂纹或星形裂纹的线形显示,其长度超过4mm;

b) 评定为裂纹的线形显示(弧坑裂纹和星形裂纹除外);

c) 评定为未熔合的线形显示,在任何300mm连续焊缝长度中,缺陷累计长度超过25mm或者

超过焊缝长度的8%。

10.3.2.2 当圆形显示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链状圆形显示,在同一直线上存在4个以上直径大于1.5mm且间距小于1.5mm的圆形显示

时,按链状圆形显示处理;

b) 单个圆形显示的尺寸大于相邻较薄侧管壁厚度的1/2;

c) 工作压力小于或等于4.0MPa的管道,单个圆形显示大于5mm或150mm×25mm的评定

区域内缺欠磁痕长度的总和大于12mm;

d) 工作压力大于4.0MPa的管道,单个圆形显示大于4mm或150mm×25mm的评定区域内

缺欠磁痕长度的总和大于9mm。

10.3.3 管子和管件缺陷

对管子或管件进行渗透检测时,缺欠处理应按设计文件要求执行。

10.4 超声检测、全自动超声检测和相控阵超声检测

10.4.1 显示分类

10.4.1.1 典型的线性显示包括根部未焊透(IP)、错边未焊透(IPD)、中间未焊透(ICP)、表面未熔合

(IF)、夹层未熔合(IFD)、细长夹渣(ESI)、裂纹(C)、外咬边(EU)、内咬边(IU)及空心焊道气孔(HB)等
缺欠。

10.4.1.2 典型的横向显示包括裂纹(C)、独立夹渣(ISI)、夹层未熔合(IFD)等缺欠。

10.4.1.3 典型的体积型显示包括内凹(IC)、烧穿(BT)、独立或多个夹渣(ISI)、气孔(P)、密集气孔(C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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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缺欠。

10.4.1.4 超声检测和全自动超声检测的缺欠验收按10.4.2执行,相控阵超声检测的缺欠验收按

SY/T4109执行。

10.4.2 验收标准

10.4.2.1 当相关显示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判定为裂纹(C)的相关显示;

b) 单个相关显示的垂直高度(壁厚方向)大于壁厚的1/4;

c) 周向位置相同的多个相关显示,其自身高度之和大于壁厚的1/2或6mm,取二者中的较

小值。

10.4.2.2 表面线形显示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累计长度超过25mm;

b) 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10.4.2.3 内部线形显示符合以下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中,累计长度超过50mm;

b) 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10.4.2.4 横向显示(非裂纹)(T)应视为体积型缺欠,应使用体积型缺欠验收标准进行评定,所有横向

缺欠报告应用字母 T表示。

10.4.2.5 密集体积型显示(VC)的最大尺寸超过13mm时,应评定为缺陷。

10.4.2.6 单个体积型显示(VI)的最大尺寸超过6.0mm或超过较薄侧母材壁厚的1/2,取二者中的较

小值,应评定为缺陷。

10.4.2.7 根部体积型显示当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根部体积型显示最大尺寸超过6.0mm或公称壁厚,取二者中的较小值;

b) 根部体积型显示在任何连续300mm焊缝长度中,累计长度超过13mm。

10.4.2.8 当缺欠显示波累计长度(AR)符合下列任一条件时,应评定为缺陷:

a) 在任何300mm的连续焊缝长度中,在评定线以上的相关显示的累计长度超过50mm;

b) 在评定线以上的相关显示的累计长度超过焊缝长度的8%。

10.4.3 管子或管件缺欠

对管子或管件进行超声检测、全自动超声检测或相控阵超声检测时,缺欠处理应按设计文件要求执行。

10.5 咬边的目视检查

当采用外观检查确定咬边深度时,表面咬边或根部咬边应符合表11中的规定,当外观检查和射线

检测均可使用时,宜采用外观检查,本条验收标准不应代替本文件中其他部分对外观检查的要求。

表11 咬边的最大尺寸

深度 长度

大于0.8mm或大于12.5% 管壁厚,取二者中的较小值 任何长度均不允许

大于0.4mm 且小于或等于0.8mm,或大于管道壁厚

6% 且小于或等于管道壁厚12.5%,取二者中的较小值

在焊缝任何300mm连续长度不超过50mm或者焊缝长

度的1/6,取二者较小值

73

GB/T31032—2023

订
单
号
：
0
1
0
0
2
4
0
3
2
1
1
3
5
2
9
0
 
 
防
伪
编
号
：
2
0
2
4
-
0
3
2
1
-
0
8
1
5
-
3
1
5
5
-
0
1
2
2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表11 咬边的最大尺寸 (续)

深度 长度

小于或等于0.4mm或小于或等于6% 的管壁厚,取二者

中的较小值
任何长度均允许

10.6 内凹的目视检查

10.6.1 当采用外观检查确定内凹深度大于焊缝圆周方向上相同位置盖面的高度时,任何长度均不

准许。

10.6.2 10.6.1验收要求不应代替本文件其他部分对外观检查的要求。

11 缺陷的清除及返修

11.1 裂纹

11.1.1 焊缝内表面或外表面余高上的弧坑裂纹或星形裂纹可打磨清除。

11.1.2 长度超过4mm的浅弧坑裂纹或星形裂纹、单个裂纹长度或多个裂纹累计长度大于焊缝总长度

的8%、浅弧坑裂纹或星形裂纹以外的任何裂纹,应直接割除。

11.1.3 除11.1.1规定裂纹外,其他返修应通过建设单位同意,并使用评定合格的返修焊接工艺进行返

修。若裂纹焊缝返修焊接后再出现裂纹,不应进行二次返修,应直接割除。

11.2 非裂纹缺陷

11.2.1 通过外观检查、无损检测发现的缺陷,及按照附录 A判定的缺陷,应获得返修授权后再进行

返修。

11.2.2 当任何一种类型的返修焊接工艺与原焊缝焊接工艺不同,或存在二次返修等工况时,应进行返

修焊接工艺评定。自保护药芯焊丝的焊接工艺不应用于返修焊接。

11.2.3 二次返修后仍不合格的焊缝,不应再进行返修焊接。

11.3 返修要求

11.3.1 返修区域内的缺陷应完全打磨清除干净,不应只对缺陷的局部进行返修。

11.3.2 若钢管剩余壁厚和焊缝余高满足要求,可采用打磨方法去除根焊缝和盖面焊缝余高内的缺

陷,打磨长度和打磨段数量不受限制。打磨后焊缝不应低于母材内、外表面。

11.3.3 若打磨后的焊缝低于母材,应采用合格的返修焊接工艺进行焊接。

11.3.4 最大返修长度应在母材表面测量,单个返修长度或累计返修长度不应超过焊缝圆周长度的三

分之一。最小返修长度应在返修区域底部测量,单个返修长度不应小于50mm 或焊接工艺规程的规

定值。

11.3.5 用于二次返修的合格返修焊接工艺可用于一次返修焊接。

11.3.6 返修焊接过程应进行记录和保存。

11.4 返修焊接工艺规程

返修焊接工艺规程应包含6.3所要求的内容,还应包含下列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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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指明返修类型、适用位置、缺陷清除方法、清除缺陷后坡口检测方法、层间无损检测要求和方

法、返修焊缝长度的最大和最小值、无损检测延迟时间要求等。

b) 若返修类型与所支持的焊接工艺评定报告返修类型不同,重新编制返修焊接工艺规程并明确

规定焊接方法和填充金属类别。

c) 返修焊接有预热和道间温度要求时,规定加热方法、加热位置和长度,以及加热温度的最小值

和最大值。返修焊接给出填充金属和保护气体的储存、烘干和使用方法。

11.5 返修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返修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除表1的规定外,还应符合表12的规定。当表1和表12中列出的基

本要素发生改变时,应重新进行返修焊接工艺评定。

表12 返修焊的焊接工艺评定因素

因素 焊接工艺评定因素的变更

返修类型a 表13所规定的返修类型覆盖范围以外的其他返修类型的改变

多道或单道返修 从多道焊返修改变为单道焊返修

坡口角度 坡口面角度的改变超过评定记录值±25%

  a 评定合格的对接焊缝返修工艺适用于支管焊缝和角焊缝。

表13 返修类型的覆盖范围

返修类型
覆盖原则

全壁厚返修 部分壁厚返修 背面内返修

全壁厚返修 √ √ —

部分壁厚返修 — √ —

背面内返修 — — √

  注:“√”表示适用,“—”表示不适用。

11.6 对接焊试验管接头的焊接

11.6.1 返修焊接工艺评定的焊件应在一段环焊缝的规定位置进行焊接,焊缝长度应至少200mm
长,确保足够进行破坏性试验。返修焊缝长度应在打磨坡口的底部进行测量。

11.6.2 一个环焊接头可用于多种返修类型的焊接工艺评定。

11.7 对接焊焊接接头的试验

11.7.1 试样制备

试样的最少数量及试验类型应符合表1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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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4 推荐的焊接工艺评定的试验类型及试样数量

返修工艺类型
试样数量/个

拉伸a 刻槽锤断 背弯 面弯 侧弯

壁厚≤12.7mm

全壁厚返修 1 0 1 1 0

部分壁厚返修 1 0 0 1 0

背面内返修 0 0 0 1b 0

壁厚>12.7mm

全壁厚返修 1 0 0 0 2

部分壁厚返修 1 0 0 0 1

背面内返修 0 0 0 0 1

  aSMYS大于290MPa的母材对接焊缝,应至少进行一次拉伸试验。
b 焊接位置在钢管内表面(凹面)。

11.7.2 冲击试验

11.7.2.1 当规定做冲击试验时,应在返修位置的焊缝区、熔合线各制取3个冲击试样。对两侧母材不

同的焊缝,每侧熔合线均应取3个冲击试样。母材壁厚小于或等于19.1mm时取内表面冲击试样,壁
厚大于19.1mm 应同时取外表面和内表面的冲击试样。

11.7.2.2 试样尺寸和试验过程应符合6.6.6的规定。

11.7.3 宏观金相试验

11.7.3.1 当规定做宏观金相试验时,应在返修位置取1个宏观金相试样,试验方法和要求应符合

6.6.7.2和6.6.7.3的规定。

11.7.3.2 若宏观金相试样表面所显示的缺欠与返修焊接无关,则不应判定返修工艺不合格。

11.7.4 硬度试验

11.7.4.1 当规定做硬度试验时,可在宏观金相试样上进行。

11.7.4.2 硬度试验应符合GB/T4340(所有部分)的规定,宜采用10kg载荷。硬度测试压痕点位置见

图23、图24和图25。

11.7.4.3 除另有规定外,焊接接头的最大硬度值应符合表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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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硬度测试点;

2———热影响区区域。

图23 全壁厚返修工艺的焊接接头硬度测试点示意图

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硬度测试点;

2———返修焊缝热影响区区域;

3———原始焊缝和热影响区。

图24 部分壁厚返修工艺的焊接接头硬度测试点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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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序号说明:

1———硬度测试点;

2———返修焊缝热影响区;

3———原始焊缝热影响区。

图25 背面内返修工艺的焊接接头硬度测试点示意图

11.8 返修焊工上岗考试

11.8.1 一般规定

11.8.1.1 返修焊接作业应由具有返修上岗资格的焊工承担,使用原焊接工艺进行全壁厚返修的焊工也

应具有返修上岗资格。应记录返修焊工上岗的资格因素信息,见表C.4。

11.8.1.2 返修焊工考试时,一道环焊缝可用于多名焊工或一名焊工的多种返修类型的上岗考试。返修

焊工上岗资格类型的覆盖见表15。

表15 返修焊工上岗资格覆盖范围

上岗考试返修类型
适用的返修类型

全壁厚返修 部分壁厚返修 背面内返修

全壁厚返修 √ √ √

部分壁厚返修 — √ —

背面内返修 — — √

  注:“√”表示适用,“—”表示不适用。

11.8.1.3 每名焊工均应在规定位置独自完成返修坡口打磨,并按焊接工艺规程完成所要求壁厚的返修

焊缝焊接,返修焊缝长度不应少于200mm。

11.8.1.4 若考试焊口经检验和试验满足7.5,且满足11.8.3或11.9中的规定,则应给焊工颁发相应的

返修资格证。

11.8.2 基本要素

返修焊工上岗资格基本要素见表16。当焊接工艺规程中有上岗资格基本要素的改变时,应重新进

行上岗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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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6 返修焊工的上岗资格基本要素

因素 上岗资格基本要素的变更

焊接工艺

从一种返修焊接工艺改变为另一种返修焊接工艺

返修焊接工艺组合的改变。除非焊工针对每种返修焊接工艺均具有上岗资格

使用组合焊接工艺时,根焊、填充焊、盖焊等焊道所用焊接工艺的改变。除非填充金属满足本

表的因素要求,且仅用于填充焊道和盖面焊道的返修焊

单独使用上岗考试的填充焊工艺进行返修焊时,该工艺应至少在上岗考试中完成三层焊缝。

上岗考试中少于三层焊缝的焊接工艺不应用于两层以上的返修焊接

熔敷厚度

焊工可焊接的熔敷厚度不应超过上岗考试时熔敷厚度的2倍

返修焊使用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短路过渡模式(GMAW-S)时,仅能焊接与上岗考试时所焊

数量相同的焊道

焊接位置

平焊位置的上岗资格,仅适用于该位置的焊接

立焊位置的上岗资格,适用于立焊与平焊位置的焊接

横焊位置的上岗资格,适用于横焊和平焊位置的焊接

管5G位置的仰焊位置上岗资格,适用于除横焊外的其他所有焊接位置

具有横焊和管5G仰焊两种位置的上岗资格,适用于所有焊接位置

管6G位置的仰焊位置上岗资格,适用于所有焊接位置

固定位置的上岗资格,适用于旋转焊位置。反之不适用

焊接方向

固定位置焊接,焊接方向从立向上改变为立向下,或反之

固定位置焊接,从立焊改变为水平焊,或反之。下列情况除外:

a) 为避免起弧或收弧处的接头过厚而进行的越过管顶或管底的水平焊;

b) 具有管6G位置上岗资格的焊工

填充金属

全壁厚返修的根部焊道,更换填充金属组号

填充金属分类从表2的1组或2组改变为任何其他组,或从3组至7组改变为1组或2组

未在表2中列出的填充金属,改变为任何其他填充金属组别,反之亦然

返修类型a
从部分壁厚返修到全壁厚返修或背面内返修的改变

从背面内返修到任何其他返修类型的改变

  a 返修焊工上岗资格覆盖范围见表15,全壁厚返修上岗资格适用于其他所有返修类型。返修类型与焊接接头类

型是各自独立的因素,对接焊缝返修资格可适用于角焊缝和支管坡口焊缝;上岗考试均应在对接焊缝上完成。

11.8.3 破坏性试验

11.8.3.1 各类型的返修焊件,应从返修区域的焊缝上制取试样,且除刻槽锤断试样外的其他试样的取

样顺序不受限制。

11.8.3.2 返修焊焊工考试焊件的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见表17。破坏性试验前,试样应空冷至室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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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7 返修焊工考试焊件的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

返修类型 刻槽锤断a 背弯 面弯 侧弯

壁厚≤12.7mm

全壁厚返修 2 1 1 0

部分壁厚返修 2 0 1 0

背面内返修 2 0 1b 0

壁厚>12.7mm

全壁厚返修 2 0 0 2

部分壁厚返修 2 0 0 1

背面内返修 2 0 0 1

  a 其中1个刻槽锤断试样位于返修焊缝和原始焊缝的过渡位置,另1个试样位于返修焊缝的中心位置。
b 焊接面位于管内表面(凹侧)。

11.9 验收标准

11.9.1 若缺陷是通过目视检查发现,且仅进行了打磨清除,可仅进行目视检查。若返修区域进行了焊

接操作,则应对返修区域进行无损检测,返修焊缝的检测和验收应符合第10章或附录 A水平3的

规定。

11.9.2 返修区域的无损检测宜采用原检测方法,无损检测长度应至少为返修焊缝长度两侧各增加

50mm。

11.9.3 若返修过程产生了新的缺欠,但仍满足第10章的验收要求,则该返修焊缝合格。

12 无损检测方法

12.1 射线检测

12.1.1 当设计文件规定使用射线检测时,检测承包商应制定详细的书面射线检测规程,检测规程应符

合SY/T4109的规定。

12.1.2 检测承包商应证明12.1.1中操作规程的正确性,并应按该规程进行射线检测工作。

12.2 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

12.2.1 当设计文件规定使用 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时,检测承包商应制定书面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规

程,检测规程应符合SY/T4109的规定。

12.2.2 检测承包商应证明12.2.1中操作规程的正确性,并应按该规程进行X射线数字成像检测工作。

12.3 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

12.3.1 当设计文件规定使用 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测时,检测承包商应制定书面X射线计算机辅

助成像检测规程,检测规程应符合SY/T4109的规定。

12.3.2 检测承包商应证明12.3.1中操作规程的正确性,并应按该规程进行 X射线计算机辅助成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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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工作。

12.4 磁粉检测

12.4.1 当设计文件规定使用磁粉检测时,检测承包商应制定书面磁粉检测规程,检测规程应符合

SY/T4109的规定。

12.4.2 检测承包商应证明12.4.1中操作规程的正确性,并应按该规程进行磁粉检测工作。

12.5 渗透检测

12.5.1 当设计文件规定使用渗透检测方法时,检测承包商应制定渗透检测规程,检测规程应符合

SY/T4109的规定。

12.5.2 检测承包商应证明12.5.1中操作规程的正确性,并应按该规程进行渗透检测工作。

12.6 超声检测

12.6.1 当设计文件规定使用超声检测方法时,检测承包商应制定超声检测规程,检测规程应符合

SY/T4109的规定。

12.6.2 检测承包商应证明12.6.1中操作规程的正确性,并应按该规程进行超声检测工作。

12.7 相控阵超声检测

12.7.1 当设计文件规定使用相控阵超声检测方法时,检测承包商应制定相控阵超声检测规程,检测规

程应符合SY/T4109的规定。

12.7.2 检测承包商应证明12.7.1中操作规程的正确性,并应按该规程进行相控阵超声检测工作。

12.8 全自动超声检测

12.8.1 当设计文件规定使用全自动超声检测方法时,检测承包商应制定全自动超声检测规程,检测规

程应符合GB/T50818的规定。

12.8.2 检测承包商应证明12.8.1中操作规程的正确性,并应按该规程进行全自动超声检测工作。

13 有填充金属的机动焊

13.1 适用的焊接方法

机动焊应采用下列一种或多种焊接方法:

a) 埋弧焊;

b) 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c) 非熔化极气体保护焊;

d) 自保护或气保护药芯焊丝电弧焊;

e) 等离子弧焊;

f) 将手工或半自动方法与某一机动焊组合使用。

13.2 焊接工艺评定

13.2.1 在现场焊接之前,应制定详细的预焊接工艺规程,并应对此焊接工艺进行评定。

13.2.2 应按预焊接工艺规程焊接两根整管或两管段接头。应采用无损检测和破坏性试验检验焊接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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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的质量和性能。无损检测应符合第10章的规定,破坏性试验应符合13.6的规定。应依据评定合格

的焊接工艺编制焊接工艺规程。

13.3 记录

应对评定的焊接工艺的参数、试验和结果进行详细记录。记录表格见表 C.1和表 C.2。在该焊接

工艺使用期间内应妥善保存评定记录。

13.4 焊接工艺规程

焊接工艺规程应包含6.3所规定的内容,还应包含下列信息:

a) 各焊道所使用的焊接设备;

b) 旋转焊时焊件的旋转方向和焊接电弧位置;

c) 焊炬位置和倾角,导电嘴与工件的距离,焊炬摆动宽度和频率、保护气体成分和喷嘴直径等。

13.5 机动焊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当焊接工艺规程有表18中规定的基本要素变更时,应对焊接工艺重新评定。当焊接工艺规程有

表18中规定的基本要素以外的变更时,应修订焊接工艺规程,但不必对焊接工艺重新评定。组合机动

焊中的手工焊、半自动焊的焊接工艺评定因素按表1执行,机动焊的焊接工艺评定因素按表18执行。

表18 机动焊的焊接工艺评定因素

类型 焊接工艺评定因素的变更

焊接方法 任一焊道焊接方法的改变

母材

焊接两组不同材料时,应采用强度较高材料组别的焊接工艺单独评定。以下分组并不表示每组中母材

可任意替代已做过焊接工艺评定的母材或填充材料,应分析母材和填充材料在冶金特性、力学性能、预

热和焊后热处理要求上的不同。本文件所有材料的分组如下:

a) 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小于或等于290MPa;

b) 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大于290MPa,且小于448MPa;

c) 规定最小屈服强度大于或等于448MPa的各级碳钢及低合金钢均应进行单独的评定试验

钢管壁厚的改变超出评定用母材壁厚t的±3.2mm,应重新评定

钢管管径的改变超出评定用母材管径D 的下列范围时,应重新评定:

a) 当 D 小于323.9mm时,0.5D 至2D;

b) 当 D 大于或等于323.9mm时,0.5D 至不限制

接头设计

坡口形式的改变,如V形、U形、K形等

坡口面角度的改变超出评定值一定范围时应重新评定a:

a) 当坡口面角度小于或等于10°时,变化范围为±2°;

b) 当坡口面角度大于10°且小于30°时,变化范围为±5°;

c) 当坡口面角度大于或等于30°时,变化范围为±10°

根焊为机动焊时,钝边的改变超过评定时50%,根部间隙的增加超过评定时0.25mm 或50% 两者中

的较大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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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8 机动焊的焊接工艺评定因素 (续)

类型 焊接工艺评定因素的变更

填充金属

填充金属型号的改变,见表19

焊剂型号的改变

填充金属规格的改变

评定用填充金属型号中后缀代号仅为G时,制造商或牌号的改变

焊接位置 焊接位置从旋转焊变为固定焊,反之不需要

焊接方向b
从立向下焊改变为立向上焊,或者反之

从立向下焊或立向上焊改变为全位置焊,反之不需要

保护气体

由一种气体改变为另一种气体

保护气体流量的降低超出评定记录下限值的20%

取消保护气体

喷嘴直径和

气体成分

改变等离子焊的气体成分

改变等离子焊的喷嘴直径

电特性

电流极性的改变(DC+,DC-,AC)

从波控电源改变为非波控电源,或反之

焊接速度范围的变更

预热温度
取消预热

预热温度低于评定记录最小值

道间温度
母材道间温度升高至260℃ 以上c

道间温度高于评定记录最大值55℃ 及以上,或低于评定记录值c

焊后热处理 焊后热处理工艺中温度范围、保温时间的任何改变,或增加焊后热处理

焊后冷却

增加焊后强制冷却

改变焊后强制冷却方法而使焊缝金属的冷却速度变快

强制冷却前的焊缝最高温度增加

  a 复合坡口的每个坡口面角度都应要求加工的公差范围。
b 焊接方向仅适用于固定位置焊接。
c 焊接工艺评定期间可采用不同的预热温度和道间温度。若评定合格,应规定相应焊道的预热温度和道间温度。

表19 机动焊填充金属分组

组别 标准 焊丝型号示例a,b 焊剂型号示例

4a GB/T5293
SU08A、SU08、SU11、SU22、SU21、

SU25SU24、SU1M3TiB、SU4M1

S43A2、S43A3、S49A2、S49A3S49A4、

S49A5、S49A6、S55A2S57A2

5c

GB/T8110 G49A3C1S2、G49A2C1S3、G49A3C1S6G49A4M21S6 —

GB/T8110
G49PZ×S1M3、G55A3C1S4M31

G55A4H×SN2、G55P6×SN5、G55P7H×SN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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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9 机动焊填充金属分组 (续)

组别 标准 焊丝型号示例a,b 焊剂型号示例

6 GB/T10045

T492T1-1C1A、T492T1-1M21A

T493T5-1C1A、T493T-1M21A

T493T12-1C1A、T493T12-1M21A、T493T12-1M21H5

—

7 GB/T10045

T553T1-1C1A-N2、T553T1-1M21A-N2

T554T1-1C1A-N5、T554T1-1M21A-N5

T553T1-1C1A-N3、T553T1-1M21A-N3

—

8 GB/T36233
T624T1-1C1A-N5、T624T1-1M21A-N5

T622T1-1C1A-N3M1、T622T1-1M21A-N3M1
—

9 GB/T36233
T692T1-1C1A-N3M2、T692T1-1M21A-N3M2

T694T1-1C1A-N5M2、T694T1-1M21A-N5M2
—

  a 未列出的其他型号焊条、焊丝和焊剂也可使用,但应焊接工艺评定合格。
b 若焊接接头所要求的冲击试验温度为-18℃ 及以下或最小冲击吸收功为50J及以上,或者填充金属化学成

分为供需双方协商,应对每各批号的填充金属进行熔敷金属检验,确保其与评定用焊材的一致性。
c 使用组别5的焊丝时应有保护气体。

13.6 对接焊试验管接头的焊接

13.6.1 试样制备

13.6.1.1 试样的最少数量及试验类型见表20。

13.6.1.2 当机动焊焊接工艺评定需要焊接多个焊件时,应确保至少1个弯曲试样和2个拉伸试样取样

于不同的焊件。

表20 推荐的焊接工艺评定的试验类型及数量

管外径

mm

试样数量/个

拉伸b 刻槽锤断c 背弯 面弯 侧弯

壁厚≤12.7mm

<60.3a 0 2 2 0 0

≥60.3~114.3 0 2 2 0 0

>114.3~323.9 2 2 2 2 0

>323.9 4 4 4 4 0

壁厚>12.7mm

≤114.3a 0 2 0 0 2

>114.3~323.9 2 2 0 0 4

>323.9 4 4 0 0 8

  a 外径小于60.3mm的钢管宜焊接两个焊件,分别制取1个刻槽锤断试样和1个背弯试样。外径小于或等于

33.4mm的钢管,可用1个全尺寸试样的拉伸试验代替2个刻槽锤断试验和2个背弯试验。
b SMYS大于290MPa的母材对接焊缝,应至少进行一次拉伸试验。
c 机动焊可不进行刻槽锤断试验,组合机动焊应进行刻槽锤断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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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2 破坏性试验

13.6.2.1 拉伸试验、刻槽锤断试验、背弯试验、面弯试验和侧弯试验应符合6.6.2~6.6.5的规定。

13.6.2.2 当规定做冲击试验、宏观金相试验、硬度试验等其他试验时,应符合6.6.6~6.6.9的规定。

13.7 机动焊焊工上岗考试

13.7.1 一般规定

13.7.1.1 如果机动焊焊接工艺规程中包含了多种机动焊设备,焊机操作工应具有全部机动焊设备的操

作资格。组合机动焊的焊机操作工,可只对其中一种或多种工艺进行考试,合格后应仅具有相应焊接工

艺的上岗资格。焊机操作工也可只进行对接接头多焊道的特定焊道的焊接,其他焊道由另外的焊机操

作工完成,但只有该焊缝被评判为合格时,特定焊道的焊机操作工方可被判定为合格,且只具有相应特

定焊道的上岗资格。

13.7.1.2 当取机动焊对接管资格时,具有水平固定焊接位置资格的机动焊操作工,上岗考试时焊接位

置角度应为焊接工艺规程中规定的最大角度。

13.7.2 基本要素

焊机操作工上岗资格基本要素见表21。当焊接工艺规程中有上岗资格基本要素的改变时,应重

新进行上岗考试。

表21 焊机操作工的上岗资格基本要素

因素 上岗资格基本要素的变更a

焊接工艺

由一种焊接工艺改变为另一种焊接工艺

由一种焊接工艺改变为另一种焊接工艺组合,除非焊工针对每种焊接工艺均具有上岗资格

组合焊接工艺时,某焊道焊接工艺的改变。除非使用的为一种或多种填充焊和盖面焊的焊接工艺

当采用上岗考试时的填充焊工艺进行整个焊缝的焊接时,该工艺应至少在上岗考试中完成了三层焊

缝。上岗考试中少于三层焊缝的焊接工艺不应使用于两层以上的焊接

使用熔化极气体保护电弧焊短路过渡模式(GMAW-S)焊接时,仅能焊接与上岗考试时所焊数量相同的

焊道

机动焊由波控电源改变为非波控电源工艺,或反之

焊接方向

从立向上焊改变为立向下焊,或反之

从立焊改变为水平焊,或反之。下列情况除外:

a) 全位置焊时,焊工为避免起弧或收弧处的焊道过厚而进行的跨过12点或6点的水平焊;

b) 具有斜45°管固定位置上岗资格的焊工

立向上或立向下焊改变为轨道焊,反之不需要

旋转焊改变为立向上、立向下或轨道焊,反之不需要

填充金属 填充金属类型改变(实心焊丝,金属粉芯焊丝,药芯焊丝)

管径

管径的改变超出下列管径分组范围:

a) 外径小于323.9mm;

b) 外径大于或等于323.9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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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1 焊机操作工的上岗资格基本要素 (续)

因素 上岗资格基本要素的变更a

壁厚

母材壁厚t的改变超出下列范围时,应重新上岗考试:

a) 考试壁厚t<12.7mm时,可焊接壁厚范围为≤2t;

b) 考试壁厚t≥12.7mm时,可焊接任意壁厚

焊接位置
从旋转焊改变为固定焊,反之不需要

固定焊位置时,钢管轴线转角的改变超出考试记录最大值

焊接接头
接头设计的改变,如由V形坡口改变为 U 形或J形坡口,及组对间隙、坡口面角度和钝边等超出焊接

工艺规程所规定范围的任何改变

焊接小车 机动焊制造商或型号的改变

根焊方法 根焊方法的改变,如外根焊改变为内根焊,或反之

  a 焊机操作工进行特定焊道的考试时,只需考虑与特定焊道相关的上岗资格基本要素。组合机动焊工艺考试

时,基本要素应分别满足各自的要素。

13.7.3 破坏性试验

焊机操作工考试焊件的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见表22。破坏性试验前,试样应空冷至室温。

表22 焊机操作工考试焊件的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

壁厚

mm

管外径

mm

试样数量/个

背弯 面弯 侧弯

≤12.7

<60.3 2 0 0

≥60.3~114.3 2 0 0

>114.3~323.9 2 2 0

>323.9 4 4 0

>12.7

≤114.3 0 0 2

>114.3~323.9 0 0 4

>323.9 0 0 8

13.8 合格机动焊操作工的记录

13.8.1 宜见表C.3(该表格可进行修改以适合不同考试的要求,但其记录内容应详细,满足本文件对焊

工考试的要求)详细记录每名焊工的考试过程。

13.8.2 合格机动焊操作工的名单和考试使用的焊接工艺规程应存档。如对某个机动焊操作工的能力

有疑问,可要求重新进行资格考试。

13.9 现场焊缝的检查和试验

13.9.1 采用机动焊进行根焊时,穿丝不应超过2处,穿丝长度尽可能短。

13.9.2 机动焊的焊接接头应按第9章的规定对现场焊缝进行无损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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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10 无损检测验收标准

无损检测验收标准应符合第10章或附录 A的规定。

13.11 缺陷的返修和切除

缺陷的清除和返修应符合第11章的规定。

13.12 射线检测

射线检测应符合12.1或12.2或12.3的规定。

13.13 超声检测

超声检测应符合12.6或12.7或12.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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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环焊缝的附加验收准则

A.1 通则

第10章的验收标准是以焊接工艺经验为判据,其判定的主要依据是缺欠的长度。本附录是第10
章验收标准的替代方法,它是基于断裂力学分析和合于使用准则,同时考虑缺欠的高度和长度。按照本

附录确定的可接受的缺欠长度更大。使用本附录应增加评定试验、应力分析和无损检测。环焊缝的附

加验收准则的分析也称为工程临界评估。
本附录包含了3种水平的平面缺欠可接受的临界尺寸评定方法,水平1和水平2的计算方法相

同,仅适用于 A.2.2.1中规定的低、中疲劳载荷谱强度。水平3方法适用于疲劳载荷谱强度超出水平1
和水平2的情况,且应由掌握断裂力学和管线载荷分析知识的专业人员实施评价。

使用时,应通过破坏性试验获得环焊缝的力学性能。本附录不影响按第10章的规定确定焊接缺

欠的可接受临界尺寸,可根据实际情况确定是否使用。
符合以下条件时可按环焊缝的附加验收准则进行验收:

a) 名义等壁厚钢管的环焊缝;

b) 所有接头均完成无损检测;

c) 焊缝整体上不存在低强匹配;

d) 设计的最大轴向应力不大于规定的最小屈服强度;

e) 设计的最大轴向应变不大于0.5%;

f) 不包括泵站和压气站的焊缝、返修焊缝、主线路管件和阀室的焊缝;

g) 水平1和水平2的方法不适用于返修焊缝,返修焊缝可采用水平3的方法评价,见 A.5.1.5.1。

A.2 应力分析

A.2.1 轴向设计应力

应进行应力分析以确定环焊接头在安装和运行期间可能承受的最大轴向应力。应力分析应包括管

道安装期间的应力和运行、气候条件引起的应力。最大轴向设计应力应为管道设计寿命期间内任何时

间的最大总轴向应力。

A.2.2 交变应力

A.2.2.1 分析

交变应力分析应包括管线设计寿命内可能承受的疲劳载荷谱。疲劳载荷谱应包括但不限于因水压

试验、运行压力、管道安装而产生的应力,还可能包括热应力、地震及沉降应力等。疲劳载荷谱由若干轴

向循环应力等级和各等级应力条件下的循环次数组成。如应力等级在各循环间变化,应采用适当的计

数方法(如雨流计数方法)确定交变应力等级及循环次数,循环次数小于5×106 的为有限疲劳载荷。

定义疲劳载荷谱强度S*见公式(A.1):

S* =N1(Δσ1)3+N2(Δσ2)3+…+Ni(Δσi)3+Nk(Δσk)3

……………………(A.1)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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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式中:

S* ———载荷谱强度密度,单位为循环次数兆帕的三次方(MPa3);

Ni ———第i等级交变应力下的循环次数;

Δσi ———循环应力幅度,单位为兆帕(MPa);

k ———循环应力等级的总数;

i ———第i次循环应力,从1至k。
如S*小于5×106,且能够采用BS7910中钢材在空气中的裂纹扩展曲线,应采用水平1和水平2

的评价方法(见 A.5.1.3和 A.5.1.4),可不开展疲劳分析。如S*大于5×106,且不能采用钢在空气中

的裂纹扩展曲线,使用水平1和水平2的方法时要做进一步分析,或采用水平3方法进行分析。

A.2.2.2 环境对疲劳的影响

本附录未考虑腐蚀环境的不利影响,当输送介质中 CO2 或 H2S的任一浓度超过非腐蚀管道设计

要求时,除非有证据表明推荐的超标浓度不会导致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增加,或采取了充分的防腐措

施,否则不应使用本附录。可不考虑外部环境对管道环焊缝疲劳裂纹扩展速率的影响。

A.2.3 长期载荷开裂

当管道环焊缝在服役中承受长期载荷时,某些环境会加速裂纹的扩展,或诱使缺欠周围的材料变

脆,并达到临界开裂状态。这些典型环境包括含硫化氢、强氢氧化物、硝酸盐及碳酸盐等的介质。当管

道中存在这些介质时,应确定最小临界应力。若环焊接头承受的长期载荷超过最小临界应力值,本附录

不应使用。
采用涂层和阴极保护措施时,可使用本附录。

A.2.4 动载荷

应力分析应分析焊缝可能承受的潜在动载荷,如检修阀关闭时产生的动载荷。当焊缝承受的动载

荷应变速率大于10-3s-1(应力速率为207MPa·s)时,本附录不应使用。

A.2.5 残余应力

本附录通过规定最小的断裂韧性(CTOD)和夏比冲击韧性,以及水平1和水平2(A.5.1.3和

A.5.1.4)的固有安全系数,考虑了焊接残余应力的影响,不再额外考虑残余应力。但与时间相关的失效

机制(如疲劳)除外。

A.3 焊接工艺

A.3.1 通则

本附录要求的焊接工艺评定应按第6章或第13章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应符合A.3.2的要

求,附加的环焊缝力学性能试验按 A.3.4的规定进行。

A.3.2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当表A.1所列任一基本要素发生改变时,应重新进行焊接工艺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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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类型 基本要素的变更

焊接工艺

焊接工艺的改变

电弧过渡模式的改变

焊接自动化程度改变(手工焊、半自动焊、机动焊)

母材

强度等级的改变

钢管来源/厂家的改变(钢板、钢锭、钢坯等)

钢板或板卷加工设备的改变

制管设备的改变

制管工艺的改变,包括钢管成型和热处理工艺(EW,SAWH,无缝,扩径或不扩径,热处理或不热处

理)

化学成分超出生产技术规格书(MPS)文件a 规定的上限值或钢管未按MPS文件制造的下列任何改变:

a) 对于C≤0.12的钢材,Pcm值增加≥0.02%[Pcm=C+Si/30+(Mn+Cu+Cr)/20+Ni/60+

Mo/15+V/10+5B];

b) 对于C≥0.12的钢材,CE 值增加≥0.03%[CE=C+Mn/6+(Cu+Ni)/15+(Cr+Mo+

V)/5];

c) 碳含量增加≥0.02%

壁厚大于评定母材壁厚的±3.2mm

钢管管径的改变超出评定母材管径的-0.25D~0.5D

填充金属 单批次填充金属化学成分的变化,见表A.2

接头设计 接头的主要变更b

焊接位置
从旋转焊变为固定焊,或反之

从立焊改变为水平焊,或反之

时间间隔 根焊道完成与下一焊道开始之间的时间间隔增加。低氢工艺无须考虑

焊接方向 焊接方向的改变(如立向下焊改变为立向上焊,反之亦然)

保护气体
由一种气体改变为另一种气体

保护气体流量的改变超出评定记录值±10%以上

焊剂 焊剂的变更,相同型号填充金属制造商的变化

电特性
电流极性的改变(DC+,DC-,AC)

每焊道焊接热输入量的改变超过评定记录值c 的±10%

预热温度 预热温度的改变

道间温度 道间温度的改变低于评定记录最低值,或高于评定记录最大值25℃

焊后热处理 焊后热处理要求的改变

  a 用户宜考虑 MPS文件规定的钢管化学成分是否能够达到焊缝金属的力学性能水平。化学成分要求应基于热

分析的的结果。
b 坡口角度或坡口面角度的微小变化不是焊接工艺评定因素。
c 除非设计文件另有规定,否则该参数应记录为一个或一段焊道的平均值。波控电源的参数采样频率不应低于

10kHz。施工期间的参数记录和热输入量计算方法应与评定时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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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单批次填充金属化学成分相对于目标均值的允许变化范围

合金元素
允许变化范围/%

实心焊丝 金属粉芯焊丝

C ±0.02 ±0.02

Mn ±0.10 ±0.15

Si ±0.10 ±0.10

Ni ±0.10 ±0.10

Cr ±0.05 ±0.05

Mo ±0.05 ±0.05

Ti ±0.01 ±0.02

V ±0.02 ±0.02

Nb ±0.01 ±0.01

Cu ±0.05 ±0.05

P ±0.005 ±0.005

S ±0.005 ±0.005

B ±0.001 ±0.002

A.3.3 多来源钢管的焊接工艺评定

对于低熔合比的焊接工艺,例如熔化极气体保护机动焊,对表 A.1母材中规定的多来源母材进行

焊接工艺评定时,应按照下列要求补充环焊缝力学性能试验:

a) 每种母材的热影响区按照 A.3.4.2进行夏比冲击韧性试验;

b) 每种母材的热影响区按照 A.3.4.3.3进行CTOD试验;

c) a)或b)试验的全部环焊缝进行横向拉伸试验。
多来源钢管所有可能的组合可不进行环焊缝力学性能试验。

A.3.4 环焊缝试验-对接焊

A.3.4.1 拉伸试验

A.3.4.1.1 试样应为带肩板的试样,试样尺寸应符合图A.1的规定,且应去除焊缝余高。焊缝应位于试

样平行段的中心位置,试样两端长度应满足夹持要求,取样位置和试样数量见图1和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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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符号说明:

w———盖面宽度;

e———平行段长度。
a 试样长度应满足拉伸试验机的夹持要求。
b 去除焊缝内外表面余高。

图 A.1 横向拉伸试样

A.3.4.1.2 环焊缝横向拉伸性能结果应满足以下规定。

a) 若试样的抗拉强度不低于钢管的SMTS,试样合格。当试样的断裂位置在焊缝,且抗拉强度满

足要求,该试样合格,但环焊缝不低强匹配。

b) 若试样断裂位置在焊缝或热影响区,且抗拉强度低于钢管名义规定最大屈服强度,则试样不

合格。

c) 若试样断裂位置在焊缝或热影响区之外,且抗拉强度低于钢管的 SMTS但不低于95%
SMTS,则可复取两个试样,复取试样的抗拉强度均不低于钢管的SMTS。若复取的任一试样

结果不满足要求,则不再复取试样。

d) 任何试样断裂位置在焊缝或热影响区以外的区域,且抗拉强度低于钢管95%SMTS,则试样

不合格,且不复取试样。

A.3.4.2 夏比冲击试验

A.3.4.2.1 冲击试样的长度方向应与钢管轴线平行。宜优先采用标准的全尺寸冲击试样,当钢管壁厚

不满足全尺寸试样的制样要求时,可制取小尺寸试样。小尺寸试样的厚度应至少为钢管壁厚的80%。
应分别从12点、6点及3点(或9点)位置制取6个试样,共计18个试样,每个位置应有3个试样缺口

开在焊缝中心,3个试样缺口开在热影响区。热影响区试样的缺口位置见图 A.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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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序号说明:

1———冲击试样;

2———熔合线;

3———冲击试样缺口位置;

4———1/3冲击试样厚度;

5———1/3壁厚。

图 A.2 热影响区夏比冲击试样及V形缺口位置

A.3.4.2.2 夏比冲击试验应符合 GB/T229的规定,试验温度不应高于最低设计温度,每个缺口位置

(焊缝或热影响区)应至少有9个有效试样。

A.3.4.2.3 焊缝或热影响区的夏比冲击功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每组3个试样的均值大于或等于40J;

b) 每组3个试样的单值大于或等于30J;

c) 当使用小尺寸试样时,夏比冲击吸收能量的要求符合a)和b)的规定,不转化或修正。

A.3.4.2.4 当取自12点、6点以及3点(或9点)位置的焊缝金属或热影响区的各组9个试样中,每组

3个试样的平均值大于40J,且仅有1个试样的冲击吸收能量低于30J时,可进行复检。复检应满足以

下要求:

a) 在原韧性低值的附近区域复取一组3个试样;

b) 复取的3个试样的冲击吸收能量均不低于40J;

c) 如满足上述复检要求,视为试样合格,否则,试样不合格,且不再次复检。

A.3.4.3 断裂韧性试验

A.3.4.3.1 环焊缝断裂韧性试验应按照 GB/T28896进行,试样规格宜为B×2B,取样位置见图 A.3。
试样的长度方向应平行于钢管轴向,宽度方向为钢管环向,裂纹尖端应贯穿厚度方向。试样的厚度应为

去除加工与磨削量后的最大钢管剩余壁厚(见图 A.4),应去除焊缝余高,试样粗加工后宜使用侵蚀剂显

示出清晰的焊缝和热影响区轮廓。

图 A.3 CTOD试样的取样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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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4 CTOD试样加工与管壁厚关系示意图

A.3.4.3.2 焊缝金属CTOD试样的缺口及预制的疲劳裂纹尖端应位于焊缝中心,焊缝金属试样的开缺

口位置见图 A.5。热影响区CTOD试样预制的疲劳裂纹应贯穿试样70%中间厚度范围内的最大热影

响区粗晶区,热影响区试样的开缺口位置见图 A.6。每组热影响区的3个试样所预制的疲劳裂纹应分

别穿过中部70% 范围内的不同粗晶区。如不能满足上述要求,则可在同一粗晶区取多个试样。盖面

焊缝热影响区的试样不应超过1件,避免从盖面焊缝热影响区的粗晶区多次取样。可通过显微硬度试

验来辨别受后续焊道回火作用影响最小的焊缝热影响区粗晶区。

图 A.5 焊缝金属试样的开缺口位置示意图

图 A.6 热影响区试样的开缺口位置示意图

A.3.4.3.3 每种焊接工艺的焊缝和热影响区都应进行CTOD试验,试验温度应为设计温度或低于设计

温度。每组焊缝和热影响区的试验均应至少包括3个有效试样,这3个试样应分别取自试验焊缝的

12点、3点或9点、6点位置,每个位置各取1个,并做好原始位置的永久性标识。

A.3.4.3.4 试验后,应按GB/T28896的规定裂纹尖端平直度。本附录使用δc、δu 或δm 表示CTOD韧

性值。当使用δm 时,应在首次达到最大载荷点测量。应根据GB/T28896评估Pop-in。测试报告应符

合GB/T28896的规定,并至少包括试样的取样位置,CTOD韧性值代表δc、δu 或δm,载荷-位移曲线记

录和断口表面形貌记录等信息。断口形貌记录可通过断口照片表示。

A.3.4.3.5 当存在下列任一情况时,可进行复检,复取试样数量按1:1的比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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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试件加工错误;

b) 疲劳裂纹尖端不满足平直度要求;

c) 裂纹尖端周围有较大的焊接缺欠。

A.3.4.3.6 当焊缝和热影响区全部6个试样的CTOD最小值均大于0.05mm时,方可使用本附录。

A.4 焊工资格

焊工上岗考核应符合第7章的规定。

A.5 检测及可接受临界尺寸

A.5.1 平面缺欠

A.5.1.1 通则

评价前,应采用适合的无损检测方法测定缺欠的长度、高度及距外表面的深度。在检测精度已知且

考虑了检测不确定度的情况下,可采用超声检测法、带有黑度计的射线检测法、超声成像法、根据焊道厚

度估算等方法确定缺欠高度。缺欠高度值的确定应具有保守性。可采用常规射线检测来辨识缺欠长

度,并辅助其他检测方法测定缺欠高度。

A.5.1.2 确定缺欠最大可接受尺寸的流程

A.5.1.2.1 确定平面缺欠最大可接受尺寸的方法有以下三种水平。

a) 水平1是图形格式的简化方法。是基于理论和试验验证的塑性失效准则,并经过水平2的适

当修正。

b) 水平2是失效评估图方法。宜同时考虑脆性断裂、塑性失效,以及两种失效模式之间的影响

(弹性-塑性断裂)。水平1和水平2方法仅适用于 A.2.2.1中规定的承受有限疲劳载荷的

管道。

c) 水平3在交变载荷超过水平1和水平2对载荷谱强度的要求时使用,也可使用其他经过验证

的有效的合于使用评定方法。

A.5.1.2.2 水平1应限于裂纹尖端张开位移CTOD大于或等于0.10mm的情况。水平2和水平3可

应用于CTOD最小值大于0.05mm的情况。

A.5.1.2.3 水平1和水平2可无管径或 D/t 限制,但经理论证实,水平1和水平2评价在D/t≥10时

有效性更好。

A.5.1.2.4 Y/T>0.95的钢管通常会有较低的均匀应变能力和延展性,当使用本附录对Y/T>0.95的

钢管进行评价时,应进行附加的力学性能试验。

A.5.1.3 水平1

A.5.1.3.1 通则

根据CTOD值的不同,给出了两套验收准则。

a) 图A.7为CTOD值大于或等于0.25mm时,不同载荷水平(Pr)条件下的缺欠最大可接受尺

寸。若实际载荷水平未在图A.7中列出,可通过临近曲线插值或采用次高载荷水平曲线确定

缺欠最大可接受尺寸。

b) 图 A.8为CTOD值大于或等于0.10mm且小于0.25mm时,缺欠最大可接受尺寸。

c) 图 A.7和A.8分别对应CTOD值为0.25mm和0.10mm的情况,因此图A.7和A.8缺欠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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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尺寸的应用是有局限性的。

d) 缺欠累计长度不应大于管周长的12.5%,缺欠最大高度不应大于钢管壁厚的50%。

e) 埋藏缺欠的可接受高度应等同于表面缺缺欠的可接受高度。

f) 缺欠可接受尺寸的固有安全系数允许缺欠高度应具有一定的尺寸偏差,且不对焊缝的完整性

造成负面影响。固有安全系数中的假定缺欠高度不确定度为1.5mm与8%t中的较小值。

g) 当无损检测工艺的高度测量误差大于固有安全系数中假定的缺欠高度不确定度时,则缺欠可

接受高度值应扣除无损检测工艺的高度测量误差与假定缺欠高度不确定度的差值。当无损检

测工艺的高度测量误差小于假定缺欠高度不确定度时,可不对缺欠的可接受高度值做任何

修正。

A.5.1.3.2 载荷水平(Pr)的计算

应使用流变应力计算载荷水平,流变应力应为SMYS与SMTS之和的平均值。GB/T9711中

L360~L555钢的流变应力也可按公式(A.2)估算:

σf=σy[1+
150
σy  

2.3

] ……………………(A.2)

  载荷水平(Pr)的计算见公式(A.3):

Pr=
σa
σf

……………………(A.3)

A.5.1.3.3 水平1方法的应用实例

钢管外径为610mm,壁厚为12.7mm,钢级为 L485。依据 A.2确定的最大轴向设计应力为

424.04MPa,环焊缝最小CTOD值为0.279mm。具体参数如下:

a) D:610mm;

b) t:12.7mm;

c) SMYS:482.65MPa;

d) SMTS:565.39MPa;

e) CTOD:0.279mm;

f) σa:424.04MPa;

g) 检测误差:1.27mm。
详细的ECA计算过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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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A.7 水平1CTOD≥0.25mm时的缺欠临界尺寸

图 A.8 水平10.10mm≤CTOD<0.25mm时的缺欠临界尺寸

  步骤一:确定流变应力

钢级σy 为482.65MPa时,根据公式(A.2)计算得到的流变应力如下:

σf=482.65× 1+
150
482.65  

2.3


 


 =515.46 ……………………(A.4)

  示例中流变应力可用SMYS与SMTS之和的平均值替代,本案例按照屈服强度和抗拉强度均值计

算的流变应力为524.02MPa,与公式(A.2)计算出的结果非常接近。
步骤二:确定所施加的载荷水平

通过代入σa 和流变应力σf,依据公式(A.3)计算得到载荷水平Pr如下:

Pr=
σa
σf=

424.04
515.46=0.823 ……………………(A.5)

  步骤三:确定初始的允许缺欠尺寸

CTOD≥0.25mm的情况下,可根据图A.7中载荷水平Pr=0.825的曲线进行插值处理,确定初始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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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允许缺欠尺寸。表A.3和图A.9中列出了允许的缺欠尺寸。
表 A.3的第二列显示允许的缺欠高度通过允许的缺欠高度/壁厚的比值乘以壁厚(此例中壁厚为

12.7mm)得到。允许的缺欠长度通过允许的缺欠长度/管周长的比值乘以管周长(π×D)或3.14×
610mm计算得到。

表 A.3 载荷水平为0.825时缺欠的初始允许尺寸

允许的缺欠高度/

管壁厚度

允许的缺欠高度

mm

允许的缺欠长度/

钢管周长

允许的缺欠长度

mm

0.5 6.35 0.025 48.26

0.4 5.08 0.032 60.96

0.3 3.81 0.042 81.28

0.2 2.54 0.063 121.92

0.1 1.27 0.128 246.38

  步骤四:缺欠高度的调整

假定的缺欠高度不确定度取8%t和1.524mm两者之间的最小值,确定为1.02mm。
检测误差为1.27mm。
缺欠高度调整数值为检测误差减假定的缺欠高度不确定度,确定为0.25mm。

标引序号说明:

1———高度调整;

2———可允许的初台缺陷尺寸;

3———高度调整后可允许的最终缺陷尺寸。

图 A.9 高度调整前后的允许缺欠尺寸曲线

  步骤五:最终的可接受表格

ECA评价结果应以便于用户使用的表格形式列出,如表 A.4所示。当钢管壁厚较厚时,表格中可

出现更多的行,也可参照 A.5.1.4.2.1中的步骤h)对ECA结果进行进一步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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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4 可接受的缺欠表格示例

单位为毫米

允许的缺欠高度 允许的缺欠长度

0~1.27 203.2

1.27~3.81 76.2

3.81~6.10 48.26

>6.10 0.0

A.5.1.4 水平2

A.5.1.4.1 背景

水平2是失效评估图法(FAD),使用者应精通和掌握断裂力学知识。水平2流程图见图 A.10,

FAD法的评定有三个重要组成部分:

a) 失效评估曲线(FAC);

b) 应力(Sr)或载荷比率(Lr);

c) 韧性比率(Kr)。

图 A.10 水平2流程图

  失效评估曲线(FAC)是以应力比和韧性比定义的临界状态轨迹。应力比定义了塑性失效的可能

性。韧性比是所施加的裂纹驱动力与材料的断裂韧性之比,它定义了脆性断裂的可能性。
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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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D方法计算复杂,应由熟悉和理解断裂力学知识的人员实施,确保其应用的准确性。经验证正

确的计算程序能极大地简化计算过程。

A.5.1.4.2 确定临界缺欠尺寸

A.5.1.4.2.1 应采用A.5.1.4.3中所列出的公式迭代计算确定临界缺欠尺寸,具体步骤如下。

a) 设定缺欠尺寸的初始值。缺欠尺寸初始值应包括缺欠高度(a)、缺欠高度和管壁厚之比(η)和
缺欠长度(2c)。缺欠长度可根据采用的无损检测方法所能检测到的最小缺欠长度确定。

b) 应按A.5.1.4.3的步骤,在失效评估图(FAD)中确定评定点。

c) 如果评定点落在了安全区域以内,则应增加缺欠长度,并重复步骤2。

d) 如果评定点落在了安全区域以外,则应减小缺欠长度,并重复步骤2。

e) 如果评定点落在FAC上:

1) 说明此状态为载荷、材料特性和缺欠尺寸组合条件下的临界状态,记录η和2c;

2) 数值不变,小幅度减小η值(如Δη为0.05),重复步骤2,得到η和2c。

f) 制作临界缺欠高度和长度记录表。

g) 将缺欠长度取1.5倍的安全系数,获得可接受的缺欠高度与缺欠长度的初始允许缺欠尺寸。

h) 对草稿表格进行必要的修正,确保其符合所选定的无损检测方法的可检测性和良好的焊接操

作性,获得最终的可接受缺欠高度与长度值。

A.5.1.4.2.2 总的缺欠长度不应大于管周长的12.5%,最大缺欠高度不应大于管壁厚的50%。

A.5.1.4.2.3 埋藏缺欠的可接受高度应等同于表面开裂缺欠的可接受高度。

A.5.1.4.2.4 水平2的固有安全系数对缺欠高度偏差具有一定的包容性,且不会对焊缝的完整性产生

负面影响。固有安全系数中的假定缺欠高度偏差应为1.5mm和8%t中的较小值。

A.5.1.4.2.5 当无损检测工艺的高度测量误差大于固有安全系数中假定的缺欠高度不确定度时,则缺

欠可接受高度值应扣除无损检测工艺的高度测量误差与假定缺欠高度不确定度的差值,可参考

A.5.1.3.3中步骤四的示例。当无损检测工艺的高度测量误差小于假定缺欠高度不确定度时,可不对缺

欠的可接受高度值做任何修正。

A.5.1.4.3 确定FAD评定流程的关键要素

失效评估曲线(FAC)应根据公式(A.6)确定:

Kr=f(Lr)=(1-0.14L2
r)[0.3+0.7exp(-0.65L6

r)]
……………………(A.6)

  失效评估曲线(FAC)在Lr轴上方的截断线应按公式(A.7)计算:

Lcutoff
r =σf/σy ……………………(A.7)

  韧性比Kr应按公式(A.8)计算:

Kr=
δe
δmat

……………………(A.8)

  δe 应按公式(A.9)计算:

δe=dn
Je

σy
……………………(A.9)

  dn 应按公式(A.10)估算:

dn=3.69
1
n  

2

-3.19
1
n  +0.882 ……………………(A.10)

  应变硬化指数应按公式(A.11)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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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ln(εt/0.005)
ln{1/(Y/T)}

……………………(A.11)

  对于 GB/T9711的L360~L555级别的材料,屈强比Y/T 应按公式(A.12)计算:

Y/T=
1

1+2
150
σy  

2.30
……………………(A.12)

  εt应按公式(A.13)计算:

εt=-0.01206625σy+0.22 ……………………(A.13)

  J积分弹性分量应按公式(A.14)计算:

Je=
K2
I

E/(1-ν2)
……………………(A.14)

  公式(A.14)中的KI应按公式(A.15)计算:

K1=σa πaFb ……………………(A.15)

  公式(A.15)中的Fb 是管径比α 、相对缺欠长度β 和相对缺欠高度η 的函数,应按公式(A.16)
计算:

Fb(α,β,η)=

Fb0(α,β,η) η≥0.1且β≤
80
π

η
α

Fb0α,β=
80
π

η
α   η≥0.1且β>

80
π

η
α

Fb0
80
π
0.1
α
,0.1   η<0.1















……………………(A.16)

  公式(A.16)中的Fb0(α,β,η)应按公式(A.17)计算:

Fb0(α,β,η)= 1.09+2.31α0.791β0.906η0.983+
m1

αβ
+α0.806βm2  

……………………(A.17)

  公式(A.17)中的m1 和m2 应按公式(A.18)和公式(A.19)计算:

m1=-0.00985-0.163η-0.345η2 ……………………(A.18)

m2=-0.00416-2.18η+0.155η2 ……………………(A.19)

  Lr应按公式(A.20)计算:

Lr=
σa
σc

……………………(A.20)

  公式(A.20)中σc 应按公式(A.21)和公式(A.22)计算:
当ηβ<0.05时:

σc=
π
4+385(0.05-ηβ)2.5



 


 cosηβπ
2  -ηsin(βπ)

2



 


 σy

…………………(A.21)

  当ηβ≥0.05时:

σc=
π
4 cosηβπ

2  -ηsin(βπ)
2




 


 σy ……………………(A.22)

  注:π为弧度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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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5.1.5 水平3

A.5.1.5.1 通则

仅当疲劳载荷谱强度超过5×106 的情况下,可使用水平3的方法。
水平3可使用验证合格的合于使用方法和评价试验来建立缺欠验收准则。水平3的评价应由精通

断裂力学、管道焊接和无损检测原理知识的高素质分析师/工程师来实施。在建立验收准则时,任何被

选择的评价程序均应被看成一个整体,并适当考虑安全系数。适用于水平3的具体评价流程和评定试

验的基本假定可能不同于水平1和水平2。不应将不同方法的各部分混合使用。

A.5.1.5.2 疲劳缺欠扩展

疲劳缺欠的评估应包括下列内容。

a) 进行恰当的疲劳分析来确定初始的缺欠验收准则。可使用公开获取的各种程序和软件来确定

缺欠扩展。在整个疲劳载荷谱中,检验缺欠在整个疲劳载荷谱所有峰值载荷下的静态抗裂性。

b) 使用水平1得到的可接受缺欠尺寸可视为埋藏和表面缺欠的初始尺寸。如果在使用寿命(具
有合适的设计或安全系数)结束前就达到了临界缺欠尺寸或出现了静态峰值载荷的失效,则减

小初始缺欠尺寸。根据服役类型选择合适的裂纹扩展曲线(da/dN曲线)。对于 D/t 值较小

的钢管,壁厚方向的应力是非均匀的,进行多个位置初始缺欠的分析。

A.5.1.5.3 检测误差和允许缺欠尺寸的安全系数

应通过评定合格的检测系统/检测工艺/检测人员在特定项目或采用类似材料和焊接工艺的项目

NDT评定结果提取检测误差,修正允许的缺欠高度。

A.5.1.6 横向平面缺欠

横向平面缺欠应进行返修或清除。焊缝缺欠的累积高度不应超过6.4mm和50%t中的较小值。

A.5.2 体积缺欠的验收极限

高断裂韧性材料中的埋藏体积缺欠,如夹渣或气孔等产生失效的可能性要远低于平面缺欠,这些缺

欠可视为平面缺欠评定,或使用表 A.5的简化方法。表面开裂缺欠和根据缺欠相互影响规则应重新归

类为表面开裂缺欠的埋藏缺欠,应视为平面缺欠评价。本附录提出的CTOD和夏比冲击最低韧性要求

值适用于上述两种评价方法。

表 A.5 埋藏体积缺欠的可接受临界尺寸

缺欠类型 高度或宽度 长度

气孔 t/4或6.35mm,二者取其小 t/4或6.35mm,二者取其小

夹渣 t/4或6.35mm,二者取其小 4t

A.5.3 电弧烧伤

表 A.6是未经返修的电弧烧伤的验收标准,该标准的前提是假设电弧烧伤区域的热影响区韧性值

为零,且所有平面缺欠的边缘是钝化的情况。若电弧烧伤含有肉眼可见或常规射线检测可检测到的裂

纹,则本附录不适用,且应进行返修或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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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6 未经返修的电弧烧伤的可接受临界尺寸

测量尺寸 验收标准

宽度 t或7.94mm,二者取其小

长度(任意方向) t或7.94mm,二者取其小

深度(至弧坑底部) 1.59mm,二者取其小

  注1:适用于最小CTOD值为0.127mm 或0.254mm 的情况。

注2:大量数据显示电弧烧伤(包括热影响区)的深度不足其宽度的一半。

A.5.4 缺欠的相互影响

A.5.4.1 若两处缺欠相隔足够靠近,则可视为单个大缺欠。应根据图 A.11确定缺欠是否存在相互影

响。若存在相互影响,则应按图 A.11计算其缺欠的有效尺寸,并按本附录评定。

A.5.4.2 在存在相互影响的缺欠中,若有一处缺欠需要返修,则所有相互影响的缺欠都应按 A.7的规

定进行返修。

图 A.11 缺欠相互影响评价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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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符号说明:

a ———缺欠高度;

c ———缺欠半长;

s ———缺欠间的距离;

d ———缺欠与表面的距离;

a1 ———缺欠1的高度;

a2 ———缺欠2的高度;

c1 ———缺欠1的半长;

c2 ———缺欠2的半长;

s1 ———缺欠间的径向距离;

s2 ———缺欠间的环向距离。

图 A.11 缺欠相互影响评价准则 (续)

A.6 记录

应以适当的表格记录所有按照本附录拒收的所有缺陷类型、位置和尺寸信息。该记录应与包括射

线胶片或其他无损检测记录在内的文件一起存档。

A.7 返修

A.7.1 焊缝返修及验收

依据本附录判定的所有缺陷,应按第11章的规定进行返修或割口。
焊缝返修区域的累计长度不应超过管周长30%或763mm 两者的较小值。返修区域的射线类检

测应按12.1或12.2或12.3的规定进行,返修区域的超声检测应按照12.6或12.7或12.8的规定进行。
当返修区域质量满足第10章或 A.7.2的规定时,该返修可接受。

A.7.2 依据水平3的特殊环境焊缝的返修及验收

当水平3的缺欠验收标准较第10章更为严格时,应根据水平3建立返修焊缝的替代验收标准。

A.8 符号

a———缺欠高度,单位为毫米(mm);

c———缺欠半长,单位为毫米(mm);

D———钢管外径,单位为毫米(mm);

dn———由J积分计算CTOD的转换因子;

E———杨式模量,单位为兆帕(MPa);

Je———J积分的弹性分量,单位为兆帕毫米(MPa·mm);

KI———应力强度因子,单位为兆帕毫米平方根[MPa·(mm)1/2];

Kr———FAD模式中的韧性比;

Lr———FAD模式中的应力比;

Lcutoff
r ———FAD模式中的截断应力比;

n———应变硬化指数;

Pr———标准化的载荷应力或载荷水平;

α———管径和壁厚之比,α=D/t;
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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β———缺欠长度和管周长之比,β=2c/πD;

δe———CTOD韧性值的弹性部分,单位为毫米(mm);

δc、δu、δm、δmat———CTOD韧性值,单位为毫米(mm);

t———钢管公称壁厚,单位为毫米(mm);

η———缺欠高度和管壁厚之比,η=a/t;

v———泊松比;

σa———最大轴向设计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c———塑性破坏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f———管材的流变应力,单位为兆帕(MPa);

σy———管材的屈服强度,单位为兆帕(MPa);

εt———均匀应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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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在役管道焊接技术

B.1 通则

含有输送介质的带压或不带压、流动或不流动的管道系统,在该管道系统中与外管壁直接接触、熔
合的焊接操作时,应按本附录的要求执行。为便于分析,本附录将输送原油、成品油或天然气的管道统

称为在役管道。在役管道上进行焊接并得到的焊缝统称为在役焊缝。在役管道的焊接工艺应按照本附

录进行评定。
在役管道的焊接主要是要避免“烧穿”和预防氢致裂纹,烧穿即为焊接电弧烧穿管壁。氢致裂纹主

要是由于介质流动增加管壁散热,使得焊缝金属冷却速度增大。当钢管壁厚不小于6.4mm时,采用低

氢型焊条焊接,通常不会出现烧穿现象。而对于在役的薄壁管线,应采取特殊措施,如控制焊接热输入

量等防止烧穿。烧穿一般可能发生在堆焊回火焊道隔离层、对焊缝缺陷返修焊、对管壁金属缺失进行堆

焊修复等工况条件下。
氢致裂纹的产生,应同时满足三个条件:焊缝金属含氢量、焊接接头淬硬倾向及焊接接头所承受的

拘束应力。若其中有一个条件不满足,就可避免产生氢致裂纹。对在役管道进行焊接时,应使用低氢型

焊条或低氢焊接工艺。当不能保证焊缝金属低氢水平时,应采取减少焊接接头淬硬组织形成的方法,如
焊接热输入量控制法、预热法、回火焊道工艺法等,均可有效地避免氢致裂纹。焊接热输入量控制法是

使用足够大的焊接热输入量,以克服介质流动带来的负面影响,目前有多种预测焊接热输入量的方

法,如计算机模拟热分析,这些热分析方法可预测焊接过程所需要的热输入量,但不应替代焊接工艺评

定(见B.2)。对某些在役管道进行焊接时,由于输送介质散热,会造成预热困难。图B.1为典型的回火

焊道工艺的熔敷顺序。为了减少焊接应力,应合理装配,以减小根部的应力集中。

a) 支管坡口焊缝         b) B型套筒角焊缝

标引序号说明:

1、2、3———代表预堆隔离层焊道的熔敷顺序;

4、5 ———代表回火焊道的熔敷顺序。

预堆隔离层焊道宜采用直拉焊。后续回火焊道的焊接宜采用更大的热输入量,可对预堆隔离层焊道的热影响区起

到细化和回火的作用。

图B.1 回火焊道熔敷顺序示例

  在役管道的焊接,既要考虑焊缝的安全性,又要具有可靠的使用性能。例如,如果管壁比较薄(小于

6.4mm),应限制焊接热输入量以防止烧穿,但低热输入量又会因输送介质散热而使焊缝金属冷却速度

增大,导致氢致裂纹产生。此时,应调整焊接工艺参数。如果防止烧穿工况的最大焊接热输入量仍不可

避免氢致裂纹时,则应采取其他措施,如调整回火焊道顺序。
本附录的主要内容是防止在役管道焊缝中产生氢致裂纹。当钢管壁厚小于6.4mm,要考虑烧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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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可能性,并应使用计算机模拟热分析或其他方法确定最大焊接热输入量。在役管道焊接时应分析内

部流动介质在热作用下易爆、易燃,或影响管材性能使其产生应力腐蚀开裂或脆性断裂等问题。其他安

全要求参照SY/T6554执行。
在役管道的焊接应遵守本文件中关于角焊缝的规定,并满足图B.1的焊道熔敷顺序要求。

B.2 在役管道的焊接工艺评定

B.2.1 焊接工艺规程

B.2.1.1 通则

在役管道焊接工艺规程除符合6.3的规定外,还应符合本附录的规定。

B.2.1.2 钢管和管件

在役管道焊接时,除了指明材料的SMYS外,还应指明材料的碳当量。可依据碳当量值对母材进

行分组。
当焊缝金属散热条件没有焊接工艺评定时严苛且氢致开裂的风险不会增加时,可用于比焊接工艺

评定时所用母材碳当量更高的材料。

B.2.1.3 管道服役条件

在役管道焊接时,应指明焊接工艺适用的管道服役条件(如输送介质、流量等)。

B.2.1.4 焊接热输入量范围

焊接工艺采用热输入量控制方法,为克服介质流动影响而采用足够大的焊接热输入量时,应规定焊

接热输入量范围。焊接工艺采用回火焊道,为克服介质流动影响而规定了回火焊道熔敷顺序时,应规定

每焊道的焊接热输入量范围。

B.2.1.5 焊道顺序

采用回火焊道焊接工艺克服介质流动影响时,应规定焊道顺序和焊道间距。

B.2.2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当表B.1中规定的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有变更时,应重新进行在役管道焊接工艺评定。当焊接

工艺规程有表B.1中规定的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以外的变更时,可修订焊接工艺规程,不必重新进行

焊接工艺评定。表B.2中列出了焊接工艺评定和焊工上岗资格考试适用的基本要素。

表B.1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序号 类型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的变更

a 钢管和管件

对于在役管道的角焊缝,SMYS不是基本要素

除在役管道的角焊缝外,其余焊接接头的抗拉强度或屈服强度宜大于或等于钢管

和管件的规定最小抗拉强度或屈服强度强度

除下列规定外,焊接工艺评定所用钢管和管件的碳当量增加构成基本要素:若焊

接工艺评定的散热条件比在役管道焊接更为恶劣,且不会增加在役管道焊接的氢

致裂纹风险,则可使用比焊接工艺评定时碳当量更高的钢管和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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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1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续)

序号 类型 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的变更

b 管道服役条件 管道服役条件恶化,如焊缝金属冷却速度增加构成基本要素

c 壁厚

a) 堆焊修复时,壁厚是基本要素;

b) 在役管道焊接散热条件苛刻时,壁厚是基本要素;

c) 上述两种情况外的其他工况,壁厚不属于基本要素

对在役管道的金属缺失进行堆焊修复时,剩余壁厚小于焊接工艺评定的壁厚,壁

厚是基本要素

d 焊道熔敷顺序
回火焊道从一种焊道顺序变更为另一种焊道顺序是基本要素

对于回火焊道规定的焊道间距变化超过评定记录值构成基本要素

e 焊接方法 焊接工艺规程中焊接方法的变更

f 接头设计
接头设计的重大变更(如对接焊缝改为角焊缝)。带坡口角焊缝评定合格的焊接

工艺适用于不带坡口角焊缝

g 填充金属
表2规定的填充金属组别,从一组变更为另一组。还应从力学性能和氢致裂纹敏

感性的方面分析母材和填充金属的匹配性

h 保护气体和流量
一种保护气体变更为另一种保护气体,或一种混合气体变更为另一种混合气体

保护气体流量范围增加或减少超过20%

i 电特性 直流焊接时焊条(或焊丝)接正极变更为接负极或反之;直流电变为交流电或反之

j 焊接热输入
焊接工艺规程中焊接热输入量的变更。焊接工艺规程的焊接热输入量应基于焊

接工艺评定的焊接热输入量范围及避免裂纹和烧穿的焊接热输入量范围

k 焊道之间的时间间隔

根焊道完成后至第二道焊道开始前所允许的最长时间间隔的增加。

采用回火焊道工艺时,第一层焊道(预堆隔离层)完成后至第二层焊道(回火焊道)

开始前允许的最长时间间隔的增加

l 焊接方向 从下向焊改为上向焊,或者反之

m 预热
降低焊接工艺规程的最低预热温度。如果计算机热模拟分析预测的预热温度的

变化不会导致焊缝金属冷却速度高于焊接工艺评定,则可以取消或降低预热温度

n 层(道)间温度

降低焊接工艺规程的层(道)间温度范围。如果散热条件没有比焊接工艺评定更

严苛,且不增加氢致裂纹的风险,则无须重新进行焊接工艺评定即可降低层(道)

间温度

o 焊后热处理 增加焊后热处理工艺或改变焊接工艺规程中焊后热处理的参数范围或温度值

p 消氢处理
降低焊接工艺规程中消氢处理的时间或温度范围。如果消氢处理低于评定记录

值,且不增加氢致裂纹风险,则可减少时间或降低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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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焊接工艺评定和焊工上岗资格考试适用的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焊接工艺评定因素

在役管道的

焊接工艺

评定

在役管道

的套筒角

焊缝焊工

上岗考试a

在役管道的

支管坡口焊

缝的焊工上

岗考试a

在役管道的管

壁金属缺失堆

焊修复焊工上

岗考试

在役管道

套筒纵焊

缝的焊工

上岗考试b

在役管道的

返修焊接

工艺评定

在役管道的

返修焊工

上岗考试

焊接工艺
表B.1
序号e

B.3.1 B.3.1 B.3.1 B.3.1
表B.6
序号b

B.7.3

管道带压运行条件下

焊缝金属的抗拉或

屈服强度

c — — — — c —

碳当量
表B.1
序号a

— — — —
表B.1
序号a

—

焊缝冷却速度
表B.1
序号b

B.3.2 B.3.2 B.3.2 B.3.2
表B.1
序号b

—

接头设计
表B.1
序号f

B.3.1 B.3.1 B.3.1 B.3.1 — —

返修类型 — — — — —
表B.6
序号a

B.7.3.2

剩余壁厚 — — — — — — B.7.3.2

壁厚,如剩余壁厚小于

6.4mm和评定壁厚

两者之间的较大值

d — — — — d —

主管管径 — B.3.1 B.3.1 — — — B.7.3.2

主管壁厚
表B.1
序号c

B.3.1 B.3.1 B.3.1 B.3.1 — B.7.3.2

支管管径 — B.3.1 B.3.1 — — — B.7.3.2

支管壁厚 — B.3.1 B.3.1 — — — B.7.3.2

电特性
表B.1
序号i

— — — —
表B.1
序号i

—

焊接热输入
表B.1
序号j

B.3.2 B.3.2 B.3.2 B.3.2
表B.1
序号j

e

支管位置 — B.3.1 B.3.1 — — — B.7.3.2

坡口位置 — — — B.3.1 B.3.1 — B.7.3.2

套筒角焊缝位置 — B.3.1 B.3.1 — — — B.7.3.2

焊接方向
表B.1
序号l

B.3.1 B.3.1 B.3.1 B.3.1
表B.1
序号l

B.7.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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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2 焊接工艺评定和焊工上岗资格考试适用的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续)

焊接工艺评定因素

在役管道的

焊接工艺

评定

在役管道

的套筒角

焊缝焊工

上岗考试a

在役管道的

支管坡口焊

缝的焊工上

岗考试a

在役管道的管

壁金属缺失堆

焊修复焊工上

岗考试

在役管道

套筒纵焊

缝的焊工

上岗考试b

在役管道的

返修焊接

工艺评定

在役管道的

返修焊工

上岗考试

焊缝熔敷顺序
表B.1
序号d

B.3.2 B.3.2 B.3.2 B.3.2
表B.1
序号d

B.3.2

填充金属组别
表B.1
序号g

B.3.1 B.3.1 B.3.1 B.3.1
表B.1
序号g

B.7.3.2

保护气体类型
表B.1
序号h

表B.1
序号h

表B.1
序号h

表B.1
序号h

表B.1
序号h

表B.1
序号h

—

保护气体流量
表B.1
序号h

— — — —
表B.1
序号h

—

预热
表B.1
序号 m

— — — —
表B.1
序号 m

—

层(道)间温度
表B.1
序号n

— — — —
表B.1
序号n

—

焊后后热
表B.1
序号p

— — — —
表B.1
序号p

—

  注:“—”表示不适用。
a 在役管道的套筒角焊缝和支管坡口焊缝的焊工上岗考试除遵守7.3.2和7.4.2外,还应符合本表的规定。
b 在役管道中与主管相关的焊接操作应符合本附录的要求。
c 焊缝金属强度不是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但除套筒角焊缝以外的其他焊缝,如支管坡口焊缝、套筒纵向坡口

焊缝和堆焊返修焊缝,焊缝金属强度宜大于或等于钢管、管件的规定最小强度。
d 当剩余壁厚小于6.4mm时,应评估会增大烧穿风险的因素,如焊接热输入量过大,或其他导致管内壁温度升高

的条件。
e 在安装焊接过程中,如果焊接热输入量较大偏离评定记录值,会导致冷裂纹敏感性倾向或烧穿风险增加。

B.2.3 试验接头的焊接

B.2.3.1 在役管道中支管和套袖的焊接应按6.7的规定进行。当进行试验接头焊接时,应模拟管道运

行条件。

B.2.3.2 焊接试验接头时,试验管内充满水,且水流过试验截面时的散热条件与施工现场相同或更为

苛刻(见图B.2)。具有模拟现场焊接条件的焊接工艺评定方可应用于现场,也可采用其他介质(如机

油)来模拟不太苛刻的散热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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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引符号说明:

H———横向;

V———纵向。

焊接工艺评定采用图中的焊接位置和焊缝位置时,可进行任何现场施工条件的安装焊接。焊接工艺评定也可使用

其他焊接位置和焊缝位置,但仅适用于具有相同现场施工条件的安装焊接。

图B.2 焊接工艺评定和焊工上岗考试的焊件示意图

B.2.3.3 堆焊修复焊缝的焊接应在含有模拟金属缺失的管段上进行。模拟的管壁金属缺失面积应满

足制取试样数量要求,也可进行多个小面积管道金属缺失的焊接。取样和制样应符合B.2.4.1的规定。
模拟金属缺失处的剩余壁厚不应大于焊接工艺规程中规定的最小值。堆焊修复后应达到原始钢管

壁厚。

B.2.4 焊接接头试验

B.2.4.1 准备

取样和制样应符合图B.3或 图B.4的规定。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见表B.3。试样的切割、加工或

破坏性试验应在焊接完成24h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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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套袖焊缝             b) 支管焊缝

标引符号说明:

T ———拉伸试样;

RB———背弯试样;

FB ———面弯试样;

NB———刻槽锤断试样;

SB ———侧弯试样;

MT———宏观金相试样。

图B.3 试样的取样位置

标引符号说明:

FB———面弯试样;

MT———宏观金相试样;

SB———侧弯试样;

NB———刻槽锤断试样。

图B.4 堆焊修复焊缝的取样位置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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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3 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

管壁厚/mm 接头类型
试样类型及试样数量/个a

拉伸 刻槽锤断 背弯 面弯 侧弯 宏观金相

≤12.7

纵向坡口焊缝 2 2 2 2 0 0

套筒角焊缝 0 4b 0 4 0 4

支管坡口焊缝 0 4b 0 4 0 4

堆焊修复 0 2 0 4 0 2c

>12.7

纵向坡口焊缝 2 2 0 0 4 0

套筒角焊缝 0 4b 0 4 0 4

支管坡口焊缝 0 4b 0 4 0 4

堆焊修复 0 2 0 2 2 2c

  a 外径小于或等于114.3mm的钢管或支管,应焊接两个焊件。
b 刻槽锤断试验后,剩余的试件部分可进行面弯试验(见B.2.4.5)。可选择面弯试验来代替刻槽锤断试验。
c 宏观试验后,剩余的试件部分可进行面弯试验(见B.2.4.5)或侧弯试验(见6.6.5),可选择面弯或侧弯试验来代

替宏观金相试验。

B.2.4.2 纵向坡口焊缝

套筒的纵向坡口焊缝的试验应按6.6进行。如果焊接时使用了背部垫板,试验前应先去除。试验

前试样可在室温下展平。

B.2.4.3 支管坡口焊缝、套筒角焊缝和堆焊修复焊缝

支管坡口焊缝和套筒角焊缝的试验应按6.8、B.2.4.4和 B.2.4.5进行。堆焊修复焊缝的试验应按

6.6.3、B.2.4.4和B.2.4.5进行。当需要进行侧弯试验时,应按6.6.5进行。

B.2.4.4 宏观金相试验———支管坡口焊缝、套筒角焊缝和堆焊修复焊缝

B.2.4.4.1 准备

宏观金相试样应至少13mm宽,见图B.5。试样可先通过机械切割或火焰切割进行粗加工,然后

机加工切除至少6mm。宏观金相试样应至少有一个表面经 W14(600目)砂纸抛光。应用浸蚀液(如
过硫酸铵、稀盐酸)侵蚀剂侵蚀试样表面,以清晰显示焊缝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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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标引符号说明:

T1———管壁厚;

T2———附件壁厚。

图B.5 在役管道的焊接接头宏观金相试样

B.2.4.4.2 外观检查

应在充分显示焊缝完整细节的光线下对金相试样进行检查,可不使用光学显微镜或其他表面无损

检测方法。

B.2.4.4.3 硬度试验

应从四个宏观金相试样中随机选取两个试样进行硬度试验,用维氏硬度机压头,对每个测量点施加

10kg载荷。试验应符合 GB/T4340(所有部分)的规定。应在焊趾热影响区部位的粗晶区最少测量

5个硬度点,见图B.6。机动焊的焊接热影响区较为狭窄时,可采用更小载荷的维氏硬度计测试。

标引序号说明:

1、2、3、4、5———硬度测试点。

图B.6 焊趾热影响区硬度测量示意图

B.2.4.4.4 要求

每个试样的根部应完全熔合和无裂纹。角焊缝的焊脚高度应至少为焊接工艺规程的要求高度,角
焊缝的凹凸度误差不应超过1.5mm,咬边深度不应超过0.8mm 和钢管壁厚12.5%两者中的最小值。
在役管道的焊接接头硬度值不应超过表B.4的规定。

表B.4中的有效壁厚应根据公式(B.1)计算:

te=(2ts+ta)/3 ……………………(B.1)

  式中:

te———有效壁厚,单位为毫米(mm);

ts———钢管壁厚,单位为毫米(mm);

ta———配件壁厚,单位为毫米(m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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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B.4 非酸性环境下焊接接头的最大硬度值a,b(HV10)

焊接工艺

最大维氏硬度值(HV10)

有效壁厚c,d/mm

≤9.5 12.7 15.9 19.1

CEIIWd

≤0.35 ≥0.5 ≤0.35 ≥0.5 ≤0.35 ≥0.5 ≤0.35 ≥0.5

低氢焊接工艺(焊缝

金属氢含量最大为

5mL/100g)
375 425 358 408 342 392 325 375

低氢焊接工艺(焊缝

金属氢含量最大为

10mL/100g)
350 400 335 383 317 367 300 350

其他焊接工艺 300 350 285 335 265 315 250 300

  a 表中给定的硬度值可能不适用于C%<0.10%的微合金钢及SMYS≥555MPa的钢管。
b 最大硬度值是测量5个硬度点的平均值。对于酸性介质,参考适用的标准或规范。
c 有效壁厚根据公式(B.1)计算而得。
d 采用线性插值方法计算中间壁厚和/或CE值对应的最大硬度值,见示例1~示例4。

示例1:对于“其他焊接工艺”情况,当管道壁厚为10.3mm,CE为0.4时。

示例2:对于CE=0.35,HV10=300-((0.406-0.375)×(300-285)/(0.500-0.375))=296。

示例3:对于CE=0.5,HV10=350-((0.406-0.375)×(350-335)/(0.500-0.375))=346。

示例4:所以,HV10=296+(0.4-0.35)×(346-296)/(0.5-0.35)=313。

B.2.4.5 面弯试验———支管坡口焊缝、套筒角焊缝和堆焊修复焊缝

B.2.4.5.1 准备

面弯试样约230mm长,25mm宽,见图B.7。面弯试样可先通过机械切割或火焰切割的方法制成

粗样,然后用机加工去除3mm 切割面。试样各表面应光滑平行,且其长边缘应磨成圆角。套筒、支管

和加强板应去除至与试样表面平齐,但不应低于试样表面。所有咬边不应磨除。试验前试样不应压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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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为毫米

a) 支管焊缝               b) 套管焊缝

c) 去除焊缝的支管/套管

标引符号说明:

R———所有边角的最大半径,3mm。

壁厚大于12.7mm 时,将试样内表面机加工至12.7mm 厚。

可采用刻槽锤断试样试验后的剩余部分制作面弯试样。

图B.7 面弯试样示意图

B.2.4.5.2 方法

面弯试验应在焊后24h后进行。面弯试验应在导向弯曲模具上弯曲,导向弯曲试验模具见图8。

试样的焊缝中心应对准压头轴线,并以焊缝外表面朝向下模。在试样上表面施加压力,将试样压入下模

内,直到试样弯曲或近似U形。

B.2.4.5.3 要求

面弯试样的弯曲拉伸面上,焊缝和热影响区发现的任何方向上的裂纹或缺欠尺寸不应大于公称壁

厚的1/2,且不大于3.0mm。若试样边缘出现裂纹但未发现其他明显缺欠,则任何方向上的裂纹长度

不应大于6mm。

B.3 在役管道的焊工资格

B.3.1 焊工上岗资格

从事在役管道纵向坡口焊缝、套筒角焊缝、堆焊修复焊缝等焊接操作的焊工应按B.3.2的规定,使
用评定合格的在役管道焊接工艺规程进行上岗考试。焊工上岗考试所完成的焊缝应按B.3.3的规定进

行破坏性试验。焊工上岗资格基本要素如下。

a) 焊接方法的变更,如:

1) 一种焊接方法变更为另外一种不同的焊接方法;

2) 焊接方法组合的变更,除非焊工具有每一种焊接方法的单项资格,否则应使用该组合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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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进行上岗考试。

b) 从下向焊改为上向焊,或反之。

c) 填充金属组别的变更。从表2的组别1或组别2变更为其他组别,或者组别3至组别7变更

为组别1或组别2。表2中未列出的填充金属组别变更为任何其他组别的填充金属,或反之。

d) 接头设计的重大变更。坡口面角度等微小变化不属于焊工上岗资格基本要素:

1) 如焊工取得套筒角焊缝的焊接资格,则具备在管道与套筒的套筒角焊缝或管道与支管之

间角焊缝的焊接资格;

2) 如焊工取得支管焊缝(包括支管坡口焊缝、支管角焊缝)的焊接资格,则具备支管焊缝的焊

接资格;

3) 如焊工取得纵向坡口焊缝的焊接资格,则具备在主管道套筒的纵向坡口焊缝以及带垫板

的纵向坡口焊缝的焊接资格。

e) 增加管道、支管或套筒的管径:

1) 如焊工取得323.9mm及以上管径的角焊缝焊接资格,则具备所有管径的焊接资格;

2) 如焊工取得支管焊缝(包括支管坡口焊缝、支管角焊缝)的焊接资格,且管径大于或等于

323.9mm,则具备对所有管径的焊接资格;

3) 对于堆焊修复焊缝和纵向坡口焊缝,主管或套筒的管径不属于焊工上岗资格基本要素。

f) 增加管道、支管或套筒的壁厚。当焊接壁厚小于6.4mm时,焊工应证明其有能力防止烧穿:

1) 如焊工取得6.4mm及以上壁厚的套筒角焊缝焊接资格,则具备对所有壁厚的焊接资格;

2) 如焊工取得支管焊缝(包括支管坡口焊缝、支管角焊缝)的焊接资格,且壁厚大于或等于

6.4mm,则具备对所有壁厚的焊接资格;

3) 如焊工取得纵向坡口焊缝的焊接资格,且套筒壁厚大于或等于9.5mm,则具备对所有壁

厚套筒的焊接资格;

4) 对于堆焊修复焊缝,主管壁厚不属于基本变素。

g) 焊接位置的变更:

1) 如焊工取得主管和套筒焊接位置为水平固定或斜45°固定位置的角焊缝焊接资格,则具备

对所有焊接位置的焊接资格;

2) 如焊工取得主管焊接位置为水平固定或斜45°固定,支管位于主管侧面、底部或侧面与底

部之间的焊接位置的角焊缝焊接资格,则具备对所有焊接位置的焊接资格;

3) 如焊工取得主管焊接位置为水平固定或斜45°固定位置的支管焊缝(包括支管坡口焊缝、
支管角焊缝)的焊接资格,则具备对所有支管焊接位置的焊接资格;

4) 如焊工取得支管位于主管侧面、底部或侧面与底部之间的焊接位置的支管焊缝(包括支管

坡口焊缝、支管角焊缝)的焊接资格,则具备对所有支管焊接位置的焊接资格;

5) 如焊工取得套筒焊接位置为水平固定或斜45°固定位置的纵向坡口焊缝的焊接资格,则具

备对所有焊接位置的焊接资格;

6) 如焊工取得主管焊接位置为水平固定或斜45°固定,且焊缝返修位于主管底部位置的焊接

资格,则具备对所有焊接位置的返修焊接资格;

7) 如焊工取得主管侧面焊接位置的焊接资格,则具备对主管侧面和顶部位置的返修焊接

资格;

8) 如焊工取得主管顶部焊接位置的焊接资格,则具备对主管顶部位置的返修焊接资格。

B.3.2 考试焊口的焊接

B.3.2.1 焊接考试焊口时,应模拟在役管道运行时流动介质的运行条件。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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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2.2 焊接管试件时,试验管内充满水,且保持水流动的散热条件与施工现场相同或更恶劣,见图

B.2。此条件下考试合格的焊工视为具备在役管道焊接上岗资格。也可采用其他介质(如机油)来模拟

散热条件相对较好的工况。

B.3.2.3 焊工完成的试件,除应符合B.3.3中关于破坏性试验的规定外,还应在执行焊接工艺规程条件

下能够避免出现导致冷裂纹的淬硬组织,并防止烧穿。对于焊接热输入量控制法的焊接工艺,焊工应有

能力将焊接热输入量控制在焊接工艺规程规定的范围内。对于回火焊道工艺法的焊接工艺,焊工应有

能力按焊接工艺规程要求正确排布焊道位置和焊道顺序,并能将焊接热输入量控制在规定的范围内。

B.3.3 破坏性试验

若考试焊口经检验和试验符合7.5和7.6的规定,则焊工具有上岗资格。对于堆焊修复焊工,试验

类型和试样数量见表B.3。对于纵向坡口焊缝,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见表B.5。

表B.5 纵向坡口焊缝焊工资格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

管壁厚/mm
试样数量/个

拉伸 刻槽锤断 背弯 面弯 侧弯

≤12.7 1 1 1 1 0

>12.7 1 1 0 0 2

B.3.4 记录

应记录焊工考试时的管道运行条件(如输送介质、流量等)。施工条件可分组。

B.4 在役管道焊接的推荐操作

B.4.1 工程焊接

在役管道焊接除应执行第8章规定外,还应执行本附录的规定。
在役管道焊接前,应综合分析工作压力、流动介质和焊接部位壁厚等影响安全的因素。应检查焊接

区域,确保无缺欠且剩余壁厚符合要求。焊工应熟悉不同输送介质管道(原油、成品油或天然气等)焊接

的安全预防措施,具体安全预防措施应按SY/T6554执行。

B.4.2 组对

B.4.2.1 装配

焊接套筒和马鞍型加强板时,套筒或马鞍型加强板与主管之间的间隙不应太大。应使用夹具进行

合理装配。如有必要,可在主管上进行预堆焊使间隙最小。

B.4.2.2 根部间隙———纵向坡口焊缝

不应将纵向坡口焊缝直接焊透至主管上。纵向坡口焊缝可不完全焊透。当要求整个套筒的纵向坡

口焊缝完全焊透时,应在套筒的背部加装低碳钢垫板,且根部间隙足够大。此类纵向坡口焊缝不属于在

役管道焊缝。

B.4.3 焊接顺序

套筒和支管的焊接推荐按图B.8~图B.13所示序号的顺序进行。套筒应先完成纵向坡口焊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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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然后进行套筒角焊缝的焊接。应在完成套筒一端套筒角焊缝焊接后,再进行另一端的套筒角焊缝

焊接。对于其他类型的套筒,应采用使残余应力最小化的焊接顺序。

标引序号说明:

1、2、3———代表焊接顺序。

图B.8 补强板推荐的焊接顺序

标引序号说明:

1、2、3———代表焊接顺序。

图B.9 马鞍型补强板推荐的焊接顺序

标引序号说明:

1、2、3、4、5———代表焊接顺序。

第3道和第4道环向焊缝可不焊。

图B.10 对开三通套筒推荐的焊接顺序

38

GB/T31032—2023

订
单
号
：
0
1
0
0
2
4
0
3
2
1
1
3
5
2
9
0
 
 
防
伪
编
号
：
2
0
2
4
-
0
3
2
1
-
0
8
1
5
-
3
1
5
5
-
0
1
2
2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标引序号说明:

1、2、3———代表焊接顺序。

施焊时,管件承受管线工作压力。

图B.11 全包围三通推荐的焊接顺序

标引序号说明:

1、2、3、4、5、6、7———代表焊接顺序。

第3道和第4道套筒角焊缝可不焊。

图B.12 带压开孔对开三通套筒和马鞍型补强板推荐的焊接顺序

标引序号说明:

1、2、3、4、5———代表焊接顺序。

图B.13 带压开孔全包围三通推荐的焊接顺序

  制定堆焊修复焊接工艺规程时,应包括焊前准备和焊道熔敷顺序。例如,应先堆焊外圈焊道以确定修

补边界,不应超边界焊接。在修补边界内进行第一层堆焊时,应按限定的焊接热输入量进行焊接,避免烧

穿。在第一层堆焊焊缝上进行第二层堆焊时,应对第一层外圈焊道的焊趾部位热影响区进行回火处理。
后续堆焊的焊道和焊层可使用较高的焊接热输入量,以进一步回火第一层堆焊焊道,但存在烧穿风险

时,仍应按限定的焊接热输入量要求进行焊接。为了完全修复金属壁厚缺失,可进行多层的堆焊焊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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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4 焊接方向

在役管道进行焊接时,焊接方向宜与环向应力方向平行,即沿圆周方向进行焊接。

B.5 在役管道焊缝的检测与试验

B.5.1 焊缝的检测和试验应同时满足第9章及B.5.2~B.5.3的要求。

B.5.2 与主管相连的焊缝易产生焊道下裂纹或延迟裂纹,应采用无损检测方法进行检测。使用的检测

方法可采用磁粉检测、超声检测,或两者共用,使用评定合格的检测工艺规程。

B.5.3 在检测氢致裂纹前,应分析易出现裂纹的时机与焊缝产生裂纹概率的关系,确定合适的检测延

迟时间;延迟时间较长可降低检测完成后裂纹出现的概率;采用可靠的焊接工艺也可使延迟裂纹出现的

可能性降至最低。

B.6 无损检测验收标准(包括外观检查)

在役管道焊缝的无损检测验收按第10章执行。堆焊修复的焊缝长度是指缺陷所在方向上的最大

焊缝长度。

B.7 在役管道的焊缝返修

B.7.1 通则

本条适用于对在役管道上的新焊缝进行焊接返修,以及对在役管道原焊缝上的焊接缺陷或服役过

程中的损坏进行焊接返修。当在役管道焊缝需要返修时,应对该部位进行无损检测。无法进行焊缝内

部无损检测时,不应进行打磨操作。
首次对在役管道上的新焊缝进行焊接返修时,应由合格的在役管道焊工按照原在役管道的焊接工

艺规程进行焊接。若进行第二次返修,则应按B.7.2和B.7.3的规定进行返修焊接工艺评定和返修焊

工资格考试。
对在役管道原焊缝上的焊接缺陷或服役过程中的损坏进行焊接返修时,应按在役管道的返修焊接

工艺规程进行焊接,并由符合B.7要求的在役管道的返修焊工进行操作。按照11.8和B.3的要求取得

相应资格的焊工应具有在役管道返修的焊接资格。

B.7.2 在役管道的返修焊接工艺评定

B.7.2.1 基本要素

当在役管道返修焊接工艺规程存在B.2.2或表B.6所列基本要素变更时,应重新进行返修焊接工

艺评定,并编制新的返修焊接工艺规程。表B.6给出了适用于在役管道返修焊接工艺规程的基本要素。

表B.6 返修焊接工艺评定基本要素

序号 类型 焊接工艺评定因素的变更

a 返修类型a 返修类型的变更。全壁厚返修变更为部分壁厚返修时不构成基本要素的变更

b 焊接方法的变更
返修焊接方法不同于原焊接工艺评定的焊接方法

堆焊修复的焊接方法不同于原始焊缝的焊接方法

  a 在役管道返修类型见表B.7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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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7.2.2 返修焊接工艺评定的破坏性试验

在役管道的返修焊接工艺评定应进行外观检查和破坏性试验。按业主或设计文件要求可进行无损

检测。返修焊接工艺评定时,焊缝冷却至环境温度之前不应进行破坏性试验和无损检测。返修焊缝破

坏性试验应符合B.2.4的规定,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见表B.7。当规定现场在役焊缝通过夏比冲击试验

以满足设计要求时,还应进行夏比冲击试验以评定部分壁厚和全壁厚返修。当壁厚超过12.7mm
时,侧弯试验应代替面弯或背弯试验(见表3)。若未完全打磨透,则属于部分壁厚返修。若完全打磨

透,则属于全壁厚返修。若完全打磨去除角焊缝且不产生间隙,则属于部分壁厚返修。

表B.7 试验类型和试样数量

返修类型
试样数量/个

拉伸 面弯 宏观/硬度a 冲击

支管全壁厚 0 1 1 0

部分壁厚(坡口焊缝)、堆焊修复 1 1 1 a

部分壁厚(支管角焊缝和

套筒角焊缝)
0 1 1 0

盖面焊缝 0 1 1 0

支管背面焊缝 0 1 1 0

  a 硬度和夏比冲击试验的试样数量和验收标准参考原始焊缝的要求。

B.7.3 在役管道返修焊工资格

B.7.3.1 返修焊工上岗资格

焊工应根据评定合格的在役管道返修焊接工艺规程进行上岗考试。钢管强度等级的改变不是在役

管道返修焊工上岗资格基本要素。考试时,焊工应自行准备返修坡口,并焊接足够的长度,以满足破坏

性试验的试样数量要求。考试焊缝应满足第7章的目视检查和无损检测检测要求,应记录并保存在役

管道返修焊工资格考试的详细信息。

B.7.3.2 返修焊工资格适用范围

在役管道返修焊工资格如果发生下列任何基本要素的变化,应重新进行资格考试。

a) 从盖面返修或背面焊缝返修变更为部分壁厚返修或全壁厚返修。

b) 填充金属组别的变更。

c) 当打磨返修坡口时,剩余壁厚减少至低于其上岗考试时的剩余壁厚。

d) 焊接位置的变更。仰焊位置可覆盖的所有焊接位置。

e) 支管壁厚、环焊缝返修、堆焊修复,或者正在修补的管道或管件壁厚的组别变更(见表5)。

f) 焊接方向从立向上变更为立向下,或反之。

g) 11.8.2所规定的返修焊工上岗资格基本要素和B.3.4所规定的输送介质、流量的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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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焊接记录表

焊接工艺评定记录表格格式见表C.1,试件试验报告表格格式见表C.2,焊工焊机操作工考试记录

表格格式见表C.3,返修焊工上岗的资格因素信息表见表C.4。

表 C.1 焊接工艺评定记录表格格式

  焊接工艺评定记录

编号: 评定时间:  
委托单位: 评定单位:  
焊接方法:  
材料:  
外径和壁厚:  
焊接接头形式:  
填充金属、焊道层数:  
焊接位置:  
焊接方向:  
焊工数量:  
焊道之间的时间间隔:  
对口器类型及其拆卸:  
清理和(或)打磨:  
预热和应力消除:  
保护气体和流量:  
保护焊剂:  
附图和附表:  
焊工: 试验:  
审核(焊接工程师):  
批准(焊接责任工程师):  

单位为毫米

注:尺寸仅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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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 焊接工艺评定记录表格格式 (续)

焊接参数

焊道 焊材规格和型号 极性 电弧电压 电流 焊接速度 保护气体流量 热输入量

表 C.2 试件试验报告表格格式

焊接试样试验报告

日期:              试验编号:

位置:

试样状态:            焊接位置:    旋转焊 □    定位焊 □

焊工姓名:            焊工代号:

焊接所需时间:          焊接时间:

试验温度:            防风措施:

气候条件:

电弧电压:            电流:

焊机型号:            焊机容量:

填充金属:

焊缝余高尺寸:

管子类型和等级:         外径:

壁厚:

 

1 2 3 4 5 6 7

试样编号

试样原始尺寸

试样原始面积

最大载荷

抗拉强度

断裂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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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2 试件试验报告表格格式 (续)

 

□焊接工艺         □评定试验        □合格

□焊工考试 □工程焊口试验 □不合格

最大抗拉强度         最小抗拉强度         平均抗拉强度

 

拉伸试验结论:

1.

2.

3.

4.

弯曲试验结论:

1.

2.

3.

4.

刻槽锤断试验结论:

1.

2.

3.

4.

冲击韧性试验结论:

1.

2.

3.

4.

其他试验结论:

1.

2.

3.

4.

试验单位:           试验日期:

试验:             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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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3 焊工焊机操作工考试记录表格格式

焊工姓名:    试件编号:    项目名称:        考试日期:  年 月 日

焊接工艺方法:          执行焊接工艺规程编号:

焊材型号:            规格:

试件钢级:            规格:

装配条件:  坡口及角度:  形 (°)  对口方法:  根部间隙:  mm  钝边:  mm
错  边:  最大错边量  mm,错边长度  mm,错边位置

预热方法:

电源种类:

电源型号:

清理工具:

环境温度:

环境湿度:

风速:

预热温度:  ℃
保护气体类型:

纯度要求:

提前送气时间:

延迟停气时间:

焊后保温:

运条方式:

其他:

工艺参数
焊道

根焊 热焊 填充1 填充2 填充3 填充4 盖面焊

焊条(丝)种类

焊条(丝)规格/mm

电压范围/V

电流范围/A

焊接速度/(cm/min)

送丝速度/(cm/min)

气体流量/(L/min)

摆幅/mm

摆频/Hz

干伸长度/mm

停留时间/s

极性(正、反)

焊接起始时间

焊接结束时间

焊接温度

焊接方向

焊工签字:               记录人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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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4 返修焊工上岗的资格因素信息表

返修焊工上岗考试

应记录的资格因素
考试记录 上岗资格及范围

焊接工艺 SMAW SMAW

返修类型 全壁厚返修 全壁厚返修、部分壁厚返修

每种填充金属组别熔敷的

焊缝金属厚度
12mm ≤24mm

返修焊缝坡口位置 6G 2G、5G、6G

焊接方向 上向 上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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